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陳振慶  

訴訟代理人  謝佳媗律師

被上訴人    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福源  

訴訟代理人  李盈達  

0000000000000000

            紀育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

月30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訴字第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89年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並於

100年11月1日起在化工一部芳香烴二廠（下稱ARO2廠）製程

開發組擔任製程高級工程師職務。嗣其於100年8月間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依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被上訴人並無准駁之

權，不得拒絕其申請，被上訴人以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

絕其申請，並因此將其100年至102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又於

108 年3月16日將其調任至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下稱ARO3

廠）廠務室擔任專案工程師職務，110年1月16日調任化工一

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機械保養工程師職務，111年12月1日

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工管工程師（機械）職

務，均為違反其意願之違法調動，並以不正當之理由，將其

108年、109 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再者，其於113年向雲林縣

政府申請勞資調解，被上訴人基於刁難之意圖，將其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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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評定為乙等。基此，上訴人因被上訴人故意於100年至1

02年、108年、109年、113年以不當之考績評等及違法調

動，受有短少主管獎勵金新臺幣（下同）349萬元、調升薪

資差額損失76萬5,960元、短少效率獎金23萬4,624元、短少

年終獎金、節禮金34萬3,980元，合計483萬4,564元之損

害，不法侵害其工作權及財產權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公司給付48

3萬4,564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

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並未正式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

其將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 年、109 年、113年考績評

定乙等，係基於上訴人個人工作表現之評核，與上訴人是否

有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勞資爭議調解無關。因上訴人考績不

佳，依其所屬台塑企業考核辦法「考績異常人員進一步處理

之原則」，應予以降級，致上訴人職位調動，故上開上訴人

之考績評核、職位調動，均為其企業經營與人事管理所必

須，並非不法侵害行為。縱認其應對上訴人負侵權行為之損

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

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

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483萬4,564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回復上訴人10

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至

於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4項請求回復上訴人化工一部芳香烴

二廠製程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之職位，嗣撤回該部分上訴

聲明（本院卷第265頁），就撤回上訴聲明部分，原判決已

告確定，本院不再論述。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於89年2月17日開始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培訓

人員，89年5月17日擔任助理主辦，89年8月1日擔任化工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部芳香烴二廠（即ARO2廠）代理值班主管，90年7月16日擔

任ARO2廠值班主管；99年4月1日於ARO2廠廠務室擔任專案高

級工程師（主管張如森）；於100年11月1日調任製程開發組

製程高級工程師（100年考績乙等，主管陳志銘，10等3

級）；於101年2月1日改派製程開發組二級主管（101年至10

2年考績為乙等，101年3月1日降為10等2級，102年3月1日降

為9等5級）；於103年3月1日改派基層主管一級製程工程師

（103年3月1日降為8等2級），於103年11月1日改派製程改

善工程師（103年、104年、105年、106年、107年考績為甲

等）；於108年3月16日調任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即ARO3

廠）廠務室擔任專案工程師，基層主管一級（等級：8等3

級）（108年、109年考績為乙等，109年3月1日8等2級）；

於110年1月16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機械保養

工程師（110年考績為甲等，110年3月1日7等5級）；於111

年12月1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工管工程師（機

械）（111年、112年考績為甲等，113年考績為乙等，112年

9月1日8等1級）。

　㈡上訴人於100年7月29日有以電子郵件向主管張如森表示「職

將於下月底申請留職停薪（育嬰假）。職休假期間請主管安

排代理人接替工作。」；張如森於100年8月5日回覆「請準

備以下資料⒈留職停薪申請簽呈--先簽呈⒉工作交接明細

（含完成/未完成/相關資料歸檔在那裡/相關工作他廠可以

詢問的人…）以利人員交接」；上訴人於100年8月9日以

「專案業務」之Excel檔案回覆張如森。

　㈢被上訴人於100年下半年間，指派上訴人參加「一級主管儲

備培訓」。

　㈣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被評為乙等後，有分別於108年12

月29日、110年1月26日向被上訴人副總簡維庚以電子郵件提

出申訴反映。

　㈤上訴人於113年1月25、26日向雲林縣政府縣長信箱申訴被上

訴人違反勞基法，經雲林縣政府以113年3月4日府勞動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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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0018689號函覆經派員前往查察及所提供資料，無具體

事證認定被上訴人有拒絕上訴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違反上

訴人意願調動之情事；上訴人再於113年4月26日向縣長信箱

申訴，經雲林縣政府函轉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處理，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113年4月3日勞職中1字第1131704742A

號函覆上訴人就申訴事項派員實施勞動檢查，被上訴人違反

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部分，已依規定處理。

　㈥上訴人於113年9月26日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

求被上訴人修改考績記錄、恢復原職、補償工資差額約500

萬元，兩造於113年10月25日進行調解，因雙方無法取得共

識，調解不成立。

　㈦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年終考核之定

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

分、考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

　㈧上訴人之109年7月22日、111年10月28日、111年11月9日、1

12年12月14日、113年10月28日訪談紀錄內容如附件二所

示。

　㈨上訴人已申請退休獲准，實際離職日期是114年2月18日。

　㈩上訴人請求若有理由，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主張主管獎勵金、

效率獎金之計算方法及計算所得數額，並不爭執（被上訴人

主張上訴人請求無理由）。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

　　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主管獎勵金349萬元、調升薪資差額損失76萬

5,960元、效率獎金23萬4,624元、年終獎金、節禮金34萬3,

980元，合計483萬4,564元本息，並請求回復上訴人100年至

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有無理

由？被上訴人抗辯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定。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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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前段本文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權行為之情，

既經被上訴人否認，依前開說明，上訴人應舉證被上訴人有

故意不法侵害其權利，且不法行為與其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方能成立。次按雇主對勞工所為之績效考核，乃雇

主人事權，屬管理權之核心事項，其對象事實通常具有專業

性，非法院所得取代，否則，不啻由法院代雇主行使人事

權，害及雇主人事管理權之行使，除該考核或懲處結果對勞

工權益影響至鉅，仍不得有逾越權限或權利濫用等情事，如

其判斷或裁量違法、程序有明顯瑕疵，法院非不得予以審查

外，法院原則上應承認雇主本於其專業有一定之裁量權限與

判斷餘地（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626 號民事判決參

照）。　

　㈡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0年至102年度考績評定為乙等，並非其

自身表現不佳，而係因其於100年8月間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

申請，被上訴人以拖延、忽視等方式回應，變相拒絕其申

請，因而刻意對其刁難所致云云，經查：

　⒈按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應於10日前以書面向雇主提

出，育嬰留職停薪辦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時

任ARO2廠務室專案高級工程師）雖曾於100年7月29日以電子

郵件向其主管張如森（時任ARO2廠廠長）表示欲申請育嬰

假，經張如森於100年8月5日回覆請其準備留職停薪簽呈及

工作交接明細等語，上訴人乃於100年8月9日以「專案業

務」之Excel檔案回覆張如森等情（不爭執事項㈡），此部

分之事實，可資認定。由上可知，上訴人並未正式提出及填

載申請育嬰假之假單，而其主管張如森除前開回覆外，並無

其他事項註記，亦無任何駁回其育嬰假申請之意思表示，或

退回其申請之相關資料，或任何以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

絕其申請之情事；且上訴人於113年1月25、26日向雲林縣政

府縣長信箱申訴被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經該府派員前往查察

及依所提供資料，查無具體事證認定被上訴人有拒絕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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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違法調動之情事，亦經該府函覆在案

（不爭執事項㈤），亦堪認定。

　⒉上訴人又主張其有正式提出申請並送事務小組許秀萍，經廠

長張如森審核後，送績效組長吳亨千，經營主管壓件，由吳

亨千詢問其申請緣由，並請開發組同事陳俊男勸告其調至該

部門、撤回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表云云。惟依證人許秀萍（時

任ARO2廠事務員）證稱：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需以書面簽呈去

送簽，沒有印象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

請等語（本院卷第193至194頁）；證人張如森證稱：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需提出簽呈，送我廠長審核，再到上一層經理及

人事單位審核，上訴人有提出原審卷第199頁最上面EXCEL檔

（檔名：專案業務）即工作交接明細表，但我沒有印象有經

手上訴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86至187頁）；

證人吳亨千（時任績效組組長）證稱：育嬰留職停薪申請寫

個簽呈，經部門主管、課長到廠長、臺北經理室，再往上一

級就會送到我這績效組長審核資格，符合再繼續往上送，不

符會直接退簽呈，准駁公司都會留底，並未經手上訴人育嬰

留職停薪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81至182頁）；證人陳俊男

（時任製程開發組高級工程師）證稱：我不會知道上訴人調

任製程開發組後，有無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因我不是

他的主管，他也不會跟我聊到，印象上當時的同事或主管沒

有人曾經請我跟上訴人溝通工作上或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事

等語（本院卷第197至198頁），上開證人均已具結擔保其證

詞之真實性，應無甘冒偽證罪風險而為虛偽證述之必要，其

等證言自屬可採，可認並無上訴人主張之前開情事。此外，

上訴人復未能提出積極事證證明其確有於100年8月間提出育

嬰留職停薪之申請，而被上訴人以否准、退回其申請或拖

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絕其申請，始建議其調動至上下班較

為正常之製程開發組乙節，是其此部分之主張，即難憑採。

　⒊次查，上訴人100年至102年之年度考績均為乙等，其定期工

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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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不爭執事項㈦），

考核項目包含「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

目評分」等，其中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又包括工作品質、工

作時效、工作執行、工作協調、創新能力、計畫能力，乃考

核學識、經驗、能力、工作績效等具體事項，而「考核分數

及等級」係由「考勤積分」、「獎懲積分」、「案件處理時

效積分」、「工作考核積分」加總而來，適足反應上訴人該

年度工作表現或完成工作之貢獻度，屬合理性之評價標準，

此參之證人吳亨千證述：適合的單位或職位與學經歷無關，

是看在單位上的工作態度及配合度等語（本院卷第183

頁），亦可明瞭；又上訴人之年終考核表，其中綜合評語分

別記載：「被動、工作品質差、ARO-2廠淘汰人員，觀察

中」、「本職學能太差，溝通協調能力不佳，組織能力與工

作效率差」、「本職學能不佳、被動、協調性不佳、執行力

低落」等語，已具體載明上訴人之工作能力、態度及實際績

效等評價。至依證人吳亨千、張如森、許秀萍、陳俊男之證

述（本院卷第182、188、194、198頁），均不知悉上訴人10

0年間職務調動原因及其於100年至102年年度考績乙等之原

因，不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再者，上訴人並未提出證

據證明當時主管未妥善處理績效壓力及情緒管理問題，無法

配合作假，其提申訴未果，主管刻意刁難，致考績連續2年

乙等，其等所作成之年終考核表之工作考核評分及總和評語

之妥適度及可信度，尚非無疑等情，自難採信。另被上訴人

於100年下半年間，指派上訴人參加「一級主管儲備培訓」

等情（不爭執事項㈢），亦不足為推翻其主管所為考績之評

定。由上可知，上訴人自100年至102年，因前述工作表現有

待精進所致，乃經被上訴人將其自ARO2廠專案高級工程師調

至製程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再改派製程開發組二級主管

等職務（不爭執事項㈠），而於其各該年度考績均為乙等，

並非因提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遭故意刁難所致，亦非不具任

何理由予以考績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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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0年至102年之年度考績之判斷或

裁量並無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

各該年度考績，難認有據。

　㈢上訴人又主張其於108年、109年之年度考績評定為乙等，依

年終考核表所載，難謂「具體」載明其工作表現非優，且其

無法執行業務之理由，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所致云云，經

查：

　⒈上訴人108年、109年之年度績效考核均為乙等，其定期工作

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核

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不爭執事項㈦），其

綜合評語分別記載：「工作配合度不佳，對於自身業務漠不

關心」、「工作態度不佳」等語，均已載明上訴人於該段時

間工作表現不佳之具體情形；至依證人吳亨千、張如森、陳

俊男之證詞（本院卷第183、189、198頁），均不知悉上訴

人前述年度考績乙等之原因，均不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

明。

  ⒉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被評為乙等後，雖有分別於108年1

2月29日、110年1月26日向被上訴人副總簡維庚以電子郵件

提出申訴反映（不爭執事項㈣）；然被上訴人亦有於109年7

月22日、111年10月28日、111年11月9日、112年12月14日、

113年10月28日派員與上訴人訪談，其訪談紀錄內容如附件

二所示（不爭執事項㈧）；且依109年7月22日訪談紀錄，上

訴人亦自承尚在熟悉新工作、非安衛專業需時間學習、接受

調整至保一課及不適用則回三廠並降級任用，上訴人對職務

調整並無異議，難認並未處理其申訴反映之情形。

　⒊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

無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各該年

度考績，難認有據。

　㈣上訴人另主張：因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被上訴人遂將其113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有違勞資

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云云，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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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上訴人113年年終考核表可知，其上已

明確記載「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之分

數及加總分數、核定分數，除最終考核分數未達於甲等之分

數外，亦有具體記載「2024年8月定檢後之工程物料，經主

管多次跟催仍未辦理繳庫作業，物料放置現場任其生銹損

毀，工作態度消極」之情事（不爭執事項㈦），已具體指陳

上訴人之工作表現有非優之情。且被上訴人既明確指陳於

「2024年8月」定檢後之原物料即有未辦理繳庫作業之情，

與上訴人所稱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乙事顯然無關。

　⒉再參以被上訴人於113年10月28日對上訴人之約談紀錄表記

載：「1.工程案件（5H21NN01)第02次追加減於2024/06/05

遭機電審核組審核退件後，主管已指導需彙整資料內容，以

利提供機電審核組審核確認，但經辦未積極處理，已遭OA多

次催辦，至今仍未修正追加減再送審。2.本年度定檢後剩餘

閘閥暫放於燃燒塔旁甲種圍籬內，但未進行覆蓋帆布保護餘

料及辦理繳庫作業，後續因陳員請假，未交接代理人協助進

行覆蓋等作業，經處長及課長現場巡查，要求改善，才由同

仁協助覆蓋帆布保護物料。3.於10/08約談紀錄已告知定檢

餘料閘閥（共有18PC，總價值460,545元）應速繳庫，避免

物料露天存放發生鏽蝕，主管跟催後，但仍未有繳庫作業，

物料已有發生輕微銹蝕狀况，恐影響物料品質，請加速辦理

相關作業。」等內容（不爭執事項㈧），亦有明確指出上訴

人未完成之特定事項，被上訴人上揭均屬對於工作內容之督

導，並非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所稱「不利於勞工之行

為」。

　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是指勞資爭議案件尚未結束前，雇主

不能給予勞工不利對待，本件兩造在雲林縣政府進行之勞資

爭議調解，已於113年10月25日就已經結束，113年考績係於

113年底才對員工整年度的表現為考核，因此並無違反勞資

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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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13年之年度考績給予乙等，係基

於上訴人該年度之工作表現，非因不滿上訴人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是就被上訴人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無恣意濫用或違

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該年度考

績，難認有據。

　㈤綜上，人事考評既為管理權行使之必要手段，為人事管理制

度之核心，亦即專屬企業主對員工所為之考核，即非法院所

得以取代考核，被上訴人既已依其各項考核指標項目斟酌評

定分數，上訴人各該年度之考績被評定為乙等係因其工作表

現，而非被上訴人基於不當之動機或目的所為，並無恣意濫

用或違法之情事，自難認構成「侵權行為」，上訴人就考核

評分妥當性之部分，應依循被上訴人組織内部之申訴制度為

處理，本院應尊重被上訴人之人事管理核心事項之判斷，尚

無從介入審查其考核評分之妥當性，亦難以逕自作成應為特

定考績之意思表示。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拖延或忽視其於

108年8月間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故意刁難，遂對其108

年、109年之考績評定乙等，又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

由，致其無法執行業務，經被上訴人將其100年至102年之考

績評定為乙等，另因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

議調解，被上訴人遂將其113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構成不

法侵權行為，致其工作權及財產權受損，受有調職、降職及

薪資減少等損害云云，均屬無據。故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

害，自屬無據。

　㈥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責任云云，既屬無據，其所為時效抗

辯有無理由，亦毋庸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0至102年、108年、109年、

113年之年終績效考核評定為乙等，難謂有違法或侵權行為

可言。從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第

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3萬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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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自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並應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

之考績紀錄為甲等，即屬無據，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原審

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

七、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張家瑛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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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件一：

附件二：

年度 任職單位 定期工作

評核之平

均分數

工作考核項目評分 工作考核積分 考核分數及等級 綜合評語

工作品質 工作時效 工作執行 工作協調 創新能力 計畫能力 初核 覆核 初核 覆核

分數 等級 分數 等級

100 化工一部製

程開發組

58 10 11 10 10 6 6 53 73 乙 73 乙 被動、工作品質差、ARO

-2廠淘汰人員，觀察中

101 化工一部製

程開發組

57 9 9 9 9 7 7 50 50 70 乙 70 乙 本職學能太差，溝通協

調能力不佳，組織能力

與工作效率差

102 化工一部製

程開發組

53 11 10 9 9 6 5 50 50 70 乙 70 乙 本職學能不佳、被動、

協調性不佳、執行力低

落

108 化工一部芳

香烴三廠廠

務室

58 10 10 9 8 5 5 47 47 67 乙 67 乙 工作配合度不佳，對於

自身業務漠不關心

109 化工一部芳

香烴三廠廠

務室

63 8 10 10 9 6 6 49 49 69 乙 69 乙 工作態度不佳

113 化工一部保

養處保養二

課

58 9 9 10 10 7 7 52 72 乙 2024年8月定檢後之工程

物料，經主管多次跟催

仍未辦理繳庫作業，物

料放置現場任其生銹損

毀，工作態度消極。

訪談日期 內容 卷證出處

109年7月22日 評核年月：2020年7月

⒈本次只要針對你的工作狀況進行訪談，以上告知是否清楚？

　上訴人：清楚。

⒉你於2019年3月，由經理室調至AR03廠擔任節能節水專案工作，因業務

執行力不佳，年底考績被評為乙等，徵結點為何？

　上訴人：我在經理室主要業務為製程改善與AI應用，2019年3月份調任

尚在熟悉新工作中，但4/7製程氣爆使全廠停車，節能節水專案工作無

法執行，以致主管認為我工作無績效。

⒊2019.9/1廠安排你到安衛組擔任工安管理工作，工作接任至今10個多

月，你尚想離開三廠，請說明想離開的原因？

原審卷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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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主要原因有：⑴我非安衛專業，須要給我學習時間，一來就要

直接到位，當然會有不及之處。⑵李廠長管理方式過於強勢，感覺對我

有成見。⑶三廠比其他廠都還要大很多，績效不是短時間可以看到的，

要有時間累積才顯現的出來。

⒋你在三廠二任職務表現評核不高，目前本部主管擬於8/1起，安排你到

保養處保一課擔任工管工程師，此項調整非屬人事調任，你接受8/1調

整到保一課嗎？

　上訴人：我接受本部主管8/1安排我到保一課擔任工程工程師工作。

⒌再次向你告知：預定安排你到保一課三個月，若此期間，你的表現無法

符合保一課要求，致該單位主管認為你不適用，則會再調整你回ARO3

廠，並給予降級任用，且回ARO3廠到那一個單位任職，屆時由廠內主管

再商議，你是否有異議？

　上訴人：我會全力以赴，使該單位主管認同我，如該單位主管不認同

我，調回ARO3廠後把我降級任用與職務工作調整，我都無異議。

⒍你有沒有其他工作上要反應或建議事項？

　上訴人：沒有。

111年10月28日 ㈠約談內容

⒈主管：近期工作狀況如何，是否還習慣？　

　上訴人：因機械修復非本人專業，要很快速的上手很不容易，有問題也

不知道要請教誰，工作常會因為這因素延宕，造成作業困擾。

⒉主管：目前擔任機械修復工程師的職務，對於工程組的作業內容是否有

熟悉？

　上訴人：目前擔任機械修復工程師也有辦理相關工程案，對於相關程序

也理解，實際上未擔任此職務，無法了解全貌。

㈡處理結果：

⒈日後若有工作上的問題，可找主管或課長，應可提供相關的協助或指派

人員幫忙。

⒉後續將配合人事調整，調任至工程組。

原審卷第68頁

111年11月9日 ㈠約談內容

⒈職來這工作是因為公司薪資高制度好，且與所學相符比較能上手，但目

前狀況與當初已不同，導致心態有所改變。

⒉目前工作有些不熟，隨督導人員不同，作業有些被動應付，無法做到自

我期許，考績考核升等及調薪就沒希望。

⒊現在只是期望公司運作平順，異常少一點，能做到25年辦理退休。

⒋之前是因心境不好，時常會找人發發牢騷，造成主管困擾深感抱歉。

㈡處理結果任何問題皆要逐層向上反應，身為資深員工已知此規定，又明

知故犯，在此口頭警告，不可再犯。

原審卷第69頁

112年12月14日 ㈠約談內容

⒈2000年入職後在AR0-2廠，之前有申請育嬰假以方便照顧小孩，台北主

管不同意，勸本人不要申請，不知是否因此而影響後來考績異常。

⒉之前在製程開發組，時任主管為陳志銘副總，第一年本人工作績效不

佳，考績乙等尚可接受，但後續有新進人員進來，再連續2年考績被打

乙等就不合理、不能接受、且新人有陸續離職的情形，故不知是主管的

問題還是本人的問題。

⒊2012年越鋼徵人，即有機會調任越鋼，2015年時越鋼陳建華主管有寫簽

呈給我看，表示即將送出簽呈，當時有報名越鋼應該都會收，惟不知後

來為何沒消沒息。

⒋本人是讀化工的，後來被調任保養單位，在勞基法上應該是不合理的。

在ARO-3廠時因節水節能績效未能顯現，考績被李廠長刁難，當時有向

副總（時為簡資總）申訴，時任吳協理認為本人與主管相處不佳，故調

離AR0-3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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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在製程開發組時，智能工廠專案皆本人在推動，也有去過韓國考察，相

關報告都本人在撰寫，表現上算是有受到上級主管肯定與認同，惟因主

管對本人有成見，考績連續3年異常後，本人萌生離職念頭，後來才由

陳俊男高工師協助將本人調任ARO-3廠。

⒍2019年有向簡副總提出申訴，李源倉廠長對本人提出節水節能的數據不

滿意（當時ARO-3廠氣爆，後來又有疫情，ARO-3廠沒有生產，雨水沒有

收，所以沒有數據），主管評核分數給本人43分，惟申訴事項後來沒有

下文。

⒎原本在ARO-3廠時李廠長不想用我，欲將本人調離職節水節能專人，故

安排本人任工安工作，惟因未具備相關證照故未能調任，故安排本人上

課取證，惟取證後仍未能調任，不知原因為何？

⒏本人對於在公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考績連續乙等、申訴無下文、調任

非所學之保養處工作等疑似職務霸凌樣態）除向主管、工會提出申訴

外，不排除向縣府勞青處提出訴。

⒐訴求：

⑴本人讀化工，保養雖能勝任，但非本人專業所在，事事項項要向人取

益，在保養處沒有機會升二級主管，想調回製程比較有表現機會，現在

製程的主管很多是本人帶出來的，現在智能工廠的很多人升了二級主管

也都是我帶出來的。

⑵在公司主要是為了一份穩定的主作、領薪水養家，想要從事智能工廠相

關工作，並且至少要晉升二級主管。

㈡處理結果

⒈育嬰假應為「育嬰停薪留職」之誤，育嬰停薪留職有其申請條件及應備

證件，詢陳員是否依規定提出，陳員答有，惟當時提供資料正本，未留

存影本，詳情可詢問當時人事主管吳亨千副總。

⒉育嬰停薪留職、考績異常及降職位、職等級等，已成過往，勉勵陳員應

向前看，在工作上力求表現，爭取主管認同。

⒊公司對職務、部門之調任，皆符合勞基法10-1條調動五原則，如有異議

應適時提出。

⒋晉升二級主管需符合相關條件，陳員應提出專業與工作表現，爭取主管

認同。

⒌若陳員有意願調任台塑新智能，總經理室願意協助推薦，惟能否成功調

任，需經台塑新智能相關主管面談後決定。

113年10月28日 ㈠約談內容

⒈工程案件(5H21NN01)第02次追加減於2024/06/05遭機電審核組審核退件

後，主管已指導需彙整資料內容，以利提供機電審核組審核確認，但經

辦未積極處理，已遭OA多次催辦，至今仍未修正追加減再送審。

⒉本年度定檢後剩餘閘閥暫放於燃燒塔旁甲種圍籬內，但未進行覆蓋帆布

保護餘料及辦理繳庫作業，後續因陳員請假，未交接代理人協助進行覆

蓋等作業，經處長及課長現場巡查，要求改善，才由同仁協助覆蓋帆布

保護物料。

⒊於10/08約談紀錄已告知定檢餘料閘閥（共有18PC，總價值460,545元）

應速繳庫，避免物料露天存放發生銹蝕，主管跟催後，但仍未有繳庫作

業，物料已有發生輕微銹蝕狀況，恐影響物料品質，請加速辦理相關作

業。

⒋以上作業於10/08約談紀錄均已告知，但陳拒絕簽認，目前上述異常仍

未有任何改善進度，陳員做事態度被動，效率差，本月績效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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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陳振慶  
訴訟代理人  謝佳媗律師
被上訴人    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福源  
訴訟代理人  李盈達  


            紀育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訴字第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89年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並於100年11月1日起在化工一部芳香烴二廠（下稱ARO2廠）製程開發組擔任製程高級工程師職務。嗣其於100年8月間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依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被上訴人並無准駁之權，不得拒絕其申請，被上訴人以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絕其申請，並因此將其100年至102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又於108 年3月16日將其調任至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下稱ARO3廠）廠務室擔任專案工程師職務，110年1月16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機械保養工程師職務，111年12月1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工管工程師（機械）職務，均為違反其意願之違法調動，並以不正當之理由，將其108年、109 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再者，其於113年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調解，被上訴人基於刁難之意圖，將其113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基此，上訴人因被上訴人故意於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以不當之考績評等及違法調動，受有短少主管獎勵金新臺幣（下同）349萬元、調升薪資差額損失76萬5,960元、短少效率獎金23萬4,624元、短少年終獎金、節禮金34萬3,980元，合計483萬4,564元之損害，不法侵害其工作權及財產權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公司給付483萬4,564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 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並未正式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其將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 年、109 年、113年考績評定乙等，係基於上訴人個人工作表現之評核，與上訴人是否有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勞資爭議調解無關。因上訴人考績不佳，依其所屬台塑企業考核辦法「考績異常人員進一步處理之原則」，應予以降級，致上訴人職位調動，故上開上訴人之考績評核、職位調動，均為其企業經營與人事管理所必須，並非不法侵害行為。縱認其應對上訴人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3萬4,564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至於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4項請求回復上訴人化工一部芳香烴二廠製程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之職位，嗣撤回該部分上訴聲明（本院卷第265頁），就撤回上訴聲明部分，原判決已告確定，本院不再論述。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於89年2月17日開始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培訓人員，89年5月17日擔任助理主辦，89年8月1日擔任化工一部芳香烴二廠（即ARO2廠）代理值班主管，90年7月16日擔任ARO2廠值班主管；99年4月1日於ARO2廠廠務室擔任專案高級工程師（主管張如森）；於100年11月1日調任製程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100年考績乙等，主管陳志銘，10等3級）；於101年2月1日改派製程開發組二級主管（101年至102年考績為乙等，101年3月1日降為10等2級，102年3月1日降為9等5級）；於103年3月1日改派基層主管一級製程工程師（103年3月1日降為8等2級），於103年11月1日改派製程改善工程師（103年、104年、105年、106年、107年考績為甲等）；於108年3月16日調任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即ARO3廠）廠務室擔任專案工程師，基層主管一級（等級：8等3級）（108年、109年考績為乙等，109年3月1日8等2級）；於110年1月16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機械保養工程師（110年考績為甲等，110年3月1日7等5級）；於111年12月1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工管工程師（機械）（111年、112年考績為甲等，113年考績為乙等，112年9月1日8等1級）。
　㈡上訴人於100年7月29日有以電子郵件向主管張如森表示「職將於下月底申請留職停薪（育嬰假）。職休假期間請主管安排代理人接替工作。」；張如森於100年8月5日回覆「請準備以下資料⒈留職停薪申請簽呈--先簽呈⒉工作交接明細（含完成/未完成/相關資料歸檔在那裡/相關工作他廠可以詢問的人…）以利人員交接」；上訴人於100年8月9日以「專案業務」之Excel檔案回覆張如森。
　㈢被上訴人於100年下半年間，指派上訴人參加「一級主管儲備培訓」。
　㈣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被評為乙等後，有分別於108年12月29日、110年1月26日向被上訴人副總簡維庚以電子郵件提出申訴反映。
　㈤上訴人於113年1月25、26日向雲林縣政府縣長信箱申訴被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經雲林縣政府以113年3月4日府勞動二字第1130018689號函覆經派員前往查察及所提供資料，無具體事證認定被上訴人有拒絕上訴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違反上訴人意願調動之情事；上訴人再於113年4月26日向縣長信箱申訴，經雲林縣政府函轉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處理，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113年4月3日勞職中1字第1131704742A號函覆上訴人就申訴事項派員實施勞動檢查，被上訴人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部分，已依規定處理。
　㈥上訴人於113年9月26日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上訴人修改考績記錄、恢復原職、補償工資差額約500萬元，兩造於113年10月25日進行調解，因雙方無法取得共識，調解不成立。
　㈦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年終考核之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
　㈧上訴人之109年7月22日、111年10月28日、111年11月9日、112年12月14日、113年10月28日訪談紀錄內容如附件二所示。
　㈨上訴人已申請退休獲准，實際離職日期是114年2月18日。
　㈩上訴人請求若有理由，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主張主管獎勵金、效率獎金之計算方法及計算所得數額，並不爭執（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請求無理由）。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
　　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主管獎勵金349萬元、調升薪資差額損失76萬5,960元、效率獎金23萬4,624元、年終獎金、節禮金34萬3,980元，合計483萬4,564元本息，並請求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有無理由？被上訴人抗辯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定。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本文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權行為之情，既經被上訴人否認，依前開說明，上訴人應舉證被上訴人有故意不法侵害其權利，且不法行為與其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方能成立。次按雇主對勞工所為之績效考核，乃雇主人事權，屬管理權之核心事項，其對象事實通常具有專業性，非法院所得取代，否則，不啻由法院代雇主行使人事權，害及雇主人事管理權之行使，除該考核或懲處結果對勞工權益影響至鉅，仍不得有逾越權限或權利濫用等情事，如其判斷或裁量違法、程序有明顯瑕疵，法院非不得予以審查外，法院原則上應承認雇主本於其專業有一定之裁量權限與判斷餘地（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626 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0年至102年度考績評定為乙等，並非其自身表現不佳，而係因其於100年8月間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被上訴人以拖延、忽視等方式回應，變相拒絕其申請，因而刻意對其刁難所致云云，經查：
　⒈按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應於10日前以書面向雇主提出，育嬰留職停薪辦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時任ARO2廠務室專案高級工程師）雖曾於100年7月29日以電子郵件向其主管張如森（時任ARO2廠廠長）表示欲申請育嬰假，經張如森於100年8月5日回覆請其準備留職停薪簽呈及工作交接明細等語，上訴人乃於100年8月9日以「專案業務」之Excel檔案回覆張如森等情（不爭執事項㈡），此部分之事實，可資認定。由上可知，上訴人並未正式提出及填載申請育嬰假之假單，而其主管張如森除前開回覆外，並無其他事項註記，亦無任何駁回其育嬰假申請之意思表示，或退回其申請之相關資料，或任何以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絕其申請之情事；且上訴人於113年1月25、26日向雲林縣政府縣長信箱申訴被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經該府派員前往查察及依所提供資料，查無具體事證認定被上訴人有拒絕上訴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違法調動之情事，亦經該府函覆在案（不爭執事項㈤），亦堪認定。
　⒉上訴人又主張其有正式提出申請並送事務小組許秀萍，經廠長張如森審核後，送績效組長吳亨千，經營主管壓件，由吳亨千詢問其申請緣由，並請開發組同事陳俊男勸告其調至該部門、撤回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表云云。惟依證人許秀萍（時任ARO2廠事務員）證稱：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需以書面簽呈去送簽，沒有印象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93至194頁）；證人張如森證稱：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需提出簽呈，送我廠長審核，再到上一層經理及人事單位審核，上訴人有提出原審卷第199頁最上面EXCEL檔（檔名：專案業務）即工作交接明細表，但我沒有印象有經手上訴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86至187頁）；證人吳亨千（時任績效組組長）證稱：育嬰留職停薪申請寫個簽呈，經部門主管、課長到廠長、臺北經理室，再往上一級就會送到我這績效組長審核資格，符合再繼續往上送，不符會直接退簽呈，准駁公司都會留底，並未經手上訴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81至182頁）；證人陳俊男（時任製程開發組高級工程師）證稱：我不會知道上訴人調任製程開發組後，有無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因我不是他的主管，他也不會跟我聊到，印象上當時的同事或主管沒有人曾經請我跟上訴人溝通工作上或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事等語（本院卷第197至198頁），上開證人均已具結擔保其證詞之真實性，應無甘冒偽證罪風險而為虛偽證述之必要，其等證言自屬可採，可認並無上訴人主張之前開情事。此外，上訴人復未能提出積極事證證明其確有於100年8月間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而被上訴人以否准、退回其申請或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絕其申請，始建議其調動至上下班較為正常之製程開發組乙節，是其此部分之主張，即難憑採。
　⒊次查，上訴人100年至102年之年度考績均為乙等，其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不爭執事項㈦），考核項目包含「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等，其中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又包括工作品質、工作時效、工作執行、工作協調、創新能力、計畫能力，乃考核學識、經驗、能力、工作績效等具體事項，而「考核分數及等級」係由「考勤積分」、「獎懲積分」、「案件處理時效積分」、「工作考核積分」加總而來，適足反應上訴人該年度工作表現或完成工作之貢獻度，屬合理性之評價標準，此參之證人吳亨千證述：適合的單位或職位與學經歷無關，是看在單位上的工作態度及配合度等語（本院卷第183頁），亦可明瞭；又上訴人之年終考核表，其中綜合評語分別記載：「被動、工作品質差、ARO-2廠淘汰人員，觀察中」、「本職學能太差，溝通協調能力不佳，組織能力與工作效率差」、「本職學能不佳、被動、協調性不佳、執行力低落」等語，已具體載明上訴人之工作能力、態度及實際績效等評價。至依證人吳亨千、張如森、許秀萍、陳俊男之證述（本院卷第182、188、194、198頁），均不知悉上訴人100年間職務調動原因及其於100年至102年年度考績乙等之原因，不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再者，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當時主管未妥善處理績效壓力及情緒管理問題，無法配合作假，其提申訴未果，主管刻意刁難，致考績連續2年乙等，其等所作成之年終考核表之工作考核評分及總和評語之妥適度及可信度，尚非無疑等情，自難採信。另被上訴人於100年下半年間，指派上訴人參加「一級主管儲備培訓」等情（不爭執事項㈢），亦不足為推翻其主管所為考績之評定。由上可知，上訴人自100年至102年，因前述工作表現有待精進所致，乃經被上訴人將其自ARO2廠專案高級工程師調至製程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再改派製程開發組二級主管等職務（不爭執事項㈠），而於其各該年度考績均為乙等，並非因提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遭故意刁難所致，亦非不具任何理由予以考績乙等。
  ⒋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0年至102年之年度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無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各該年度考績，難認有據。
　㈢上訴人又主張其於108年、109年之年度考績評定為乙等，依年終考核表所載，難謂「具體」載明其工作表現非優，且其無法執行業務之理由，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所致云云，經查：
　⒈上訴人108年、109年之年度績效考核均為乙等，其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不爭執事項㈦），其綜合評語分別記載：「工作配合度不佳，對於自身業務漠不關心」、「工作態度不佳」等語，均已載明上訴人於該段時間工作表現不佳之具體情形；至依證人吳亨千、張如森、陳俊男之證詞（本院卷第183、189、198頁），均不知悉上訴人前述年度考績乙等之原因，均不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
  ⒉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被評為乙等後，雖有分別於108年12月29日、110年1月26日向被上訴人副總簡維庚以電子郵件提出申訴反映（不爭執事項㈣）；然被上訴人亦有於109年7月22日、111年10月28日、111年11月9日、112年12月14日、113年10月28日派員與上訴人訪談，其訪談紀錄內容如附件二所示（不爭執事項㈧）；且依109年7月22日訪談紀錄，上訴人亦自承尚在熟悉新工作、非安衛專業需時間學習、接受調整至保一課及不適用則回三廠並降級任用，上訴人對職務調整並無異議，難認並未處理其申訴反映之情形。
　⒊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無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各該年度考績，難認有據。
　㈣上訴人另主張：因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被上訴人遂將其113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有違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云云，經查：
　⒈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上訴人113年年終考核表可知，其上已明確記載「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之分數及加總分數、核定分數，除最終考核分數未達於甲等之分數外，亦有具體記載「2024年8月定檢後之工程物料，經主管多次跟催仍未辦理繳庫作業，物料放置現場任其生銹損毀，工作態度消極」之情事（不爭執事項㈦），已具體指陳上訴人之工作表現有非優之情。且被上訴人既明確指陳於「2024年8月」定檢後之原物料即有未辦理繳庫作業之情，與上訴人所稱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乙事顯然無關。
　⒉再參以被上訴人於113年10月28日對上訴人之約談紀錄表記載：「1.工程案件（5H21NN01)第02次追加減於2024/06/05遭機電審核組審核退件後，主管已指導需彙整資料內容，以利提供機電審核組審核確認，但經辦未積極處理，已遭OA多次催辦，至今仍未修正追加減再送審。2.本年度定檢後剩餘閘閥暫放於燃燒塔旁甲種圍籬內，但未進行覆蓋帆布保護餘料及辦理繳庫作業，後續因陳員請假，未交接代理人協助進行覆蓋等作業，經處長及課長現場巡查，要求改善，才由同仁協助覆蓋帆布保護物料。3.於10/08約談紀錄已告知定檢餘料閘閥（共有18PC，總價值460,545元）應速繳庫，避免物料露天存放發生鏽蝕，主管跟催後，但仍未有繳庫作業，物料已有發生輕微銹蝕狀况，恐影響物料品質，請加速辦理相關作業。」等內容（不爭執事項㈧），亦有明確指出上訴人未完成之特定事項，被上訴人上揭均屬對於工作內容之督導，並非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所稱「不利於勞工之行為」。
　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是指勞資爭議案件尚未結束前，雇主不能給予勞工不利對待，本件兩造在雲林縣政府進行之勞資爭議調解，已於113年10月25日就已經結束，113年考績係於113年底才對員工整年度的表現為考核，因此並無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
　⒋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13年之年度考績給予乙等，係基於上訴人該年度之工作表現，非因不滿上訴人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是就被上訴人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無恣意濫用或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該年度考績，難認有據。
　㈤綜上，人事考評既為管理權行使之必要手段，為人事管理制度之核心，亦即專屬企業主對員工所為之考核，即非法院所得以取代考核，被上訴人既已依其各項考核指標項目斟酌評定分數，上訴人各該年度之考績被評定為乙等係因其工作表現，而非被上訴人基於不當之動機或目的所為，並無恣意濫用或違法之情事，自難認構成「侵權行為」，上訴人就考核評分妥當性之部分，應依循被上訴人組織内部之申訴制度為處理，本院應尊重被上訴人之人事管理核心事項之判斷，尚無從介入審查其考核評分之妥當性，亦難以逕自作成應為特定考績之意思表示。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拖延或忽視其於108年8月間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故意刁難，遂對其108年、109年之考績評定乙等，又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致其無法執行業務，經被上訴人將其100年至102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另因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被上訴人遂將其113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構成不法侵權行為，致其工作權及財產權受損，受有調職、降職及薪資減少等損害云云，均屬無據。故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自屬無據。
　㈥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責任云云，既屬無據，其所為時效抗辯有無理由，亦毋庸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0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年終績效考核評定為乙等，難謂有違法或侵權行為可言。從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3萬4,564元，及自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應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即屬無據，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張家瑛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件一：


		年度

		任職單位

		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

		工作考核項目評分

		


		


		


		


		


		工作考核積分

		


		考核分數及等級

		


		


		


		綜合評語



		


		


		


		工作品質

		工作時效

		工作執行

		工作協調

		創新能力

		計畫能力

		初核

		覆核

		初核

		


		覆核

		


		




		


		


		


		


		


		


		


		


		


		


		


		分數

		等級

		分數

		等級

		




		100

		化工一部製程開發組

		58

		10

		11

		10

		10

		6

		6

		53

		


		73

		乙

		73

		乙

		被動、工作品質差、ARO-2廠淘汰人員，觀察中



		101

		化工一部製程開發組

		57

		9

		9

		9

		9

		7

		7

		50

		50

		70

		乙

		70

		乙

		本職學能太差，溝通協調能力不佳，組織能力與工作效率差



		102

		化工一部製程開發組

		53

		11

		10

		9

		9

		6

		5

		50

		50

		70

		乙

		70

		乙

		本職學能不佳、被動、協調性不佳、執行力低落



		108

		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廠務室

		58

		10

		10

		9

		8

		5

		5

		47

		47

		67

		乙

		67

		乙

		工作配合度不佳，對於自身業務漠不關心



		109

		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廠務室

		63

		8

		10

		10

		9

		6

		6

		49

		49

		69

		乙

		69

		乙

		工作態度不佳



		113

		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

		58

		9

		9

		10

		10

		7

		7

		52

		


		72

		乙

		


		


		2024年8月定檢後之工程物料，經主管多次跟催仍未辦理繳庫作業，物料放置現場任其生銹損毀，工作態度消極。









附件二：


		訪談日期

		內容

		卷證出處



		109年7月22日

		評核年月：2020年7月
⒈本次只要針對你的工作狀況進行訪談，以上告知是否清楚？
　上訴人：清楚。
⒉你於2019年3月，由經理室調至AR03廠擔任節能節水專案工作，因業務執行力不佳，年底考績被評為乙等，徵結點為何？
　上訴人：我在經理室主要業務為製程改善與AI應用，2019年3月份調任尚在熟悉新工作中，但4/7製程氣爆使全廠停車，節能節水專案工作無法執行，以致主管認為我工作無績效。
⒊2019.9/1廠安排你到安衛組擔任工安管理工作，工作接任至今10個多月，你尚想離開三廠，請說明想離開的原因？
　上訴人：主要原因有：⑴我非安衛專業，須要給我學習時間，一來就要直接到位，當然會有不及之處。⑵李廠長管理方式過於強勢，感覺對我有成見。⑶三廠比其他廠都還要大很多，績效不是短時間可以看到的，要有時間累積才顯現的出來。
⒋你在三廠二任職務表現評核不高，目前本部主管擬於8/1起，安排你到保養處保一課擔任工管工程師，此項調整非屬人事調任，你接受8/1調整到保一課嗎？
　上訴人：我接受本部主管8/1安排我到保一課擔任工程工程師工作。
⒌再次向你告知：預定安排你到保一課三個月，若此期間，你的表現無法符合保一課要求，致該單位主管認為你不適用，則會再調整你回ARO3廠，並給予降級任用，且回ARO3廠到那一個單位任職，屆時由廠內主管再商議，你是否有異議？
　上訴人：我會全力以赴，使該單位主管認同我，如該單位主管不認同我，調回ARO3廠後把我降級任用與職務工作調整，我都無異議。
⒍你有沒有其他工作上要反應或建議事項？
　上訴人：沒有。

		原審卷第67頁



		111年10月28日

		㈠約談內容
⒈主管：近期工作狀況如何，是否還習慣？　
　上訴人：因機械修復非本人專業，要很快速的上手很不容易，有問題也不知道要請教誰，工作常會因為這因素延宕，造成作業困擾。
⒉主管：目前擔任機械修復工程師的職務，對於工程組的作業內容是否有熟悉？
　上訴人：目前擔任機械修復工程師也有辦理相關工程案，對於相關程序也理解，實際上未擔任此職務，無法了解全貌。
㈡處理結果：
⒈日後若有工作上的問題，可找主管或課長，應可提供相關的協助或指派人員幫忙。
⒉後續將配合人事調整，調任至工程組。

		原審卷第68頁



		111年11月9日

		㈠約談內容
⒈職來這工作是因為公司薪資高制度好，且與所學相符比較能上手，但目前狀況與當初已不同，導致心態有所改變。
⒉目前工作有些不熟，隨督導人員不同，作業有些被動應付，無法做到自我期許，考績考核升等及調薪就沒希望。
⒊現在只是期望公司運作平順，異常少一點，能做到25年辦理退休。
⒋之前是因心境不好，時常會找人發發牢騷，造成主管困擾深感抱歉。
㈡處理結果任何問題皆要逐層向上反應，身為資深員工已知此規定，又明知故犯，在此口頭警告，不可再犯。

		原審卷第69頁



		112年12月14日

		㈠約談內容
⒈2000年入職後在AR0-2廠，之前有申請育嬰假以方便照顧小孩，台北主管不同意，勸本人不要申請，不知是否因此而影響後來考績異常。
⒉之前在製程開發組，時任主管為陳志銘副總，第一年本人工作績效不佳，考績乙等尚可接受，但後續有新進人員進來，再連續2年考績被打乙等就不合理、不能接受、且新人有陸續離職的情形，故不知是主管的問題還是本人的問題。
⒊2012年越鋼徵人，即有機會調任越鋼，2015年時越鋼陳建華主管有寫簽呈給我看，表示即將送出簽呈，當時有報名越鋼應該都會收，惟不知後來為何沒消沒息。
⒋本人是讀化工的，後來被調任保養單位，在勞基法上應該是不合理的。在ARO-3廠時因節水節能績效未能顯現，考績被李廠長刁難，當時有向副總（時為簡資總）申訴，時任吳協理認為本人與主管相處不佳，故調離AR0-3廠。
⒌在製程開發組時，智能工廠專案皆本人在推動，也有去過韓國考察，相關報告都本人在撰寫，表現上算是有受到上級主管肯定與認同，惟因主管對本人有成見，考績連續3年異常後，本人萌生離職念頭，後來才由陳俊男高工師協助將本人調任ARO-3廠。
⒍2019年有向簡副總提出申訴，李源倉廠長對本人提出節水節能的數據不滿意（當時ARO-3廠氣爆，後來又有疫情，ARO-3廠沒有生產，雨水沒有收，所以沒有數據），主管評核分數給本人43分，惟申訴事項後來沒有下文。
⒎原本在ARO-3廠時李廠長不想用我，欲將本人調離職節水節能專人，故安排本人任工安工作，惟因未具備相關證照故未能調任，故安排本人上課取證，惟取證後仍未能調任，不知原因為何？
⒏本人對於在公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考績連續乙等、申訴無下文、調任非所學之保養處工作等疑似職務霸凌樣態）除向主管、工會提出申訴外，不排除向縣府勞青處提出訴。
⒐訴求：
⑴本人讀化工，保養雖能勝任，但非本人專業所在，事事項項要向人取益，在保養處沒有機會升二級主管，想調回製程比較有表現機會，現在製程的主管很多是本人帶出來的，現在智能工廠的很多人升了二級主管也都是我帶出來的。
⑵在公司主要是為了一份穩定的主作、領薪水養家，想要從事智能工廠相關工作，並且至少要晉升二級主管。
㈡處理結果
⒈育嬰假應為「育嬰停薪留職」之誤，育嬰停薪留職有其申請條件及應備證件，詢陳員是否依規定提出，陳員答有，惟當時提供資料正本，未留存影本，詳情可詢問當時人事主管吳亨千副總。
⒉育嬰停薪留職、考績異常及降職位、職等級等，已成過往，勉勵陳員應向前看，在工作上力求表現，爭取主管認同。
⒊公司對職務、部門之調任，皆符合勞基法10-1條調動五原則，如有異議應適時提出。
⒋晉升二級主管需符合相關條件，陳員應提出專業與工作表現，爭取主管認同。
⒌若陳員有意願調任台塑新智能，總經理室願意協助推薦，惟能否成功調任，需經台塑新智能相關主管面談後決定。

		原審卷第75至77頁



		113年10月28日

		㈠約談內容
⒈工程案件(5H21NN01)第02次追加減於2024/06/05遭機電審核組審核退件後，主管已指導需彙整資料內容，以利提供機電審核組審核確認，但經辦未積極處理，已遭OA多次催辦，至今仍未修正追加減再送審。
⒉本年度定檢後剩餘閘閥暫放於燃燒塔旁甲種圍籬內，但未進行覆蓋帆布保護餘料及辦理繳庫作業，後續因陳員請假，未交接代理人協助進行覆蓋等作業，經處長及課長現場巡查，要求改善，才由同仁協助覆蓋帆布保護物料。
⒊於10/08約談紀錄已告知定檢餘料閘閥（共有18PC，總價值460,545元）應速繳庫，避免物料露天存放發生銹蝕，主管跟催後，但仍未有繳庫作業，物料已有發生輕微銹蝕狀況，恐影響物料品質，請加速辦理相關作業。
⒋以上作業於10/08約談紀錄均已告知，但陳拒絕簽認，目前上述異常仍未有任何改善進度，陳員做事態度被動，效率差，本月績效60分。

		原審卷第203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陳振慶  

訴訟代理人  謝佳媗律師

被上訴人    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福源  

訴訟代理人  李盈達  



            紀育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

月30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訴字第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89年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並於

    100年11月1日起在化工一部芳香烴二廠（下稱ARO2廠）製程

    開發組擔任製程高級工程師職務。嗣其於100年8月間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依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被上訴人並無准駁之

    權，不得拒絕其申請，被上訴人以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

    絕其申請，並因此將其100年至102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又於

    108 年3月16日將其調任至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下稱ARO3

    廠）廠務室擔任專案工程師職務，110年1月16日調任化工一

    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機械保養工程師職務，111年12月1日

    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工管工程師（機械）職務

    ，均為違反其意願之違法調動，並以不正當之理由，將其10

    8年、109 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再者，其於113年向雲林縣政

    府申請勞資調解，被上訴人基於刁難之意圖，將其113年考

    績評定為乙等。基此，上訴人因被上訴人故意於100年至102

    年、108年、109年、113年以不當之考績評等及違法調動，

    受有短少主管獎勵金新臺幣（下同）349萬元、調升薪資差

    額損失76萬5,960元、短少效率獎金23萬4,624元、短少年終

    獎金、節禮金34萬3,980元，合計483萬4,564元之損害，不

    法侵害其工作權及財產權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13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公司給付483萬4,5

    64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 年、108

    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並未正式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

    其將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 年、109 年、113年考績評

    定乙等，係基於上訴人個人工作表現之評核，與上訴人是否

    有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勞資爭議調解無關。因上訴人考績不

    佳，依其所屬台塑企業考核辦法「考績異常人員進一步處理

    之原則」，應予以降級，致上訴人職位調動，故上開上訴人

    之考績評核、職位調動，均為其企業經營與人事管理所必須

    ，並非不法侵害行為。縱認其應對上訴人負侵權行為之損害

    賠償責任，上訴人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3萬4

    ,564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

    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至於上訴人

    原上訴聲明第4項請求回復上訴人化工一部芳香烴二廠製程

    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之職位，嗣撤回該部分上訴聲明（本

    院卷第265頁），就撤回上訴聲明部分，原判決已告確定，

    本院不再論述。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於89年2月17日開始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培訓人

    員，89年5月17日擔任助理主辦，89年8月1日擔任化工一部

    芳香烴二廠（即ARO2廠）代理值班主管，90年7月16日擔任A

    RO2廠值班主管；99年4月1日於ARO2廠廠務室擔任專案高級

    工程師（主管張如森）；於100年11月1日調任製程開發組製

    程高級工程師（100年考績乙等，主管陳志銘，10等3級）；

    於101年2月1日改派製程開發組二級主管（101年至102年考

    績為乙等，101年3月1日降為10等2級，102年3月1日降為9等

    5級）；於103年3月1日改派基層主管一級製程工程師（103

    年3月1日降為8等2級），於103年11月1日改派製程改善工程

    師（103年、104年、105年、106年、107年考績為甲等）；

    於108年3月16日調任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即ARO3廠）廠務

    室擔任專案工程師，基層主管一級（等級：8等3級）（108

    年、109年考績為乙等，109年3月1日8等2級）；於110年1月

    16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機械保養工程師（11

    0年考績為甲等，110年3月1日7等5級）；於111年12月1日調

    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工管工程師（機械）（111年、1

    12年考績為甲等，113年考績為乙等，112年9月1日8等1級）

    。

　㈡上訴人於100年7月29日有以電子郵件向主管張如森表示「職

    將於下月底申請留職停薪（育嬰假）。職休假期間請主管安

    排代理人接替工作。」；張如森於100年8月5日回覆「請準

    備以下資料⒈留職停薪申請簽呈--先簽呈⒉工作交接明細（含

    完成/未完成/相關資料歸檔在那裡/相關工作他廠可以詢問

    的人…）以利人員交接」；上訴人於100年8月9日以「專案業

    務」之Excel檔案回覆張如森。

　㈢被上訴人於100年下半年間，指派上訴人參加「一級主管儲備

    培訓」。

　㈣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被評為乙等後，有分別於108年12月

    29日、110年1月26日向被上訴人副總簡維庚以電子郵件提出

    申訴反映。

　㈤上訴人於113年1月25、26日向雲林縣政府縣長信箱申訴被上

    訴人違反勞基法，經雲林縣政府以113年3月4日府勞動二字

    第1130018689號函覆經派員前往查察及所提供資料，無具體

    事證認定被上訴人有拒絕上訴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違反上

    訴人意願調動之情事；上訴人再於113年4月26日向縣長信箱

    申訴，經雲林縣政府函轉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處理，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113年4月3日勞職中1字第1131704742A

    號函覆上訴人就申訴事項派員實施勞動檢查，被上訴人違反

    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部分，已依規定處理。

　㈥上訴人於113年9月26日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

    求被上訴人修改考績記錄、恢復原職、補償工資差額約500

    萬元，兩造於113年10月25日進行調解，因雙方無法取得共

    識，調解不成立。

　㈦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年終考核之定期

    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

    考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

　㈧上訴人之109年7月22日、111年10月28日、111年11月9日、11

    2年12月14日、113年10月28日訪談紀錄內容如附件二所示。

　㈨上訴人已申請退休獲准，實際離職日期是114年2月18日。

　㈩上訴人請求若有理由，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主張主管獎勵金、

    效率獎金之計算方法及計算所得數額，並不爭執（被上訴人

    主張上訴人請求無理由）。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

　　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主管獎勵金349萬元、調升薪資差額損失76萬5

    ,960元、效率獎金23萬4,624元、年終獎金、節禮金34萬3,9

    80元，合計483萬4,564元本息，並請求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

    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有無理由

    ？被上訴人抗辯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定。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

    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前段本文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權行為之情，

    既經被上訴人否認，依前開說明，上訴人應舉證被上訴人有

    故意不法侵害其權利，且不法行為與其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方能成立。次按雇主對勞工所為之績效考核，乃雇

    主人事權，屬管理權之核心事項，其對象事實通常具有專業

    性，非法院所得取代，否則，不啻由法院代雇主行使人事權

    ，害及雇主人事管理權之行使，除該考核或懲處結果對勞工

    權益影響至鉅，仍不得有逾越權限或權利濫用等情事，如其

    判斷或裁量違法、程序有明顯瑕疵，法院非不得予以審查外

    ，法院原則上應承認雇主本於其專業有一定之裁量權限與判

    斷餘地（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626 號民事判決參照

    ）。　

　㈡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0年至102年度考績評定為乙等，並非其

    自身表現不佳，而係因其於100年8月間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

    申請，被上訴人以拖延、忽視等方式回應，變相拒絕其申請

    ，因而刻意對其刁難所致云云，經查：

　⒈按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應於10日前以書面向雇主提出

    ，育嬰留職停薪辦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時任

    ARO2廠務室專案高級工程師）雖曾於100年7月29日以電子郵

    件向其主管張如森（時任ARO2廠廠長）表示欲申請育嬰假，

    經張如森於100年8月5日回覆請其準備留職停薪簽呈及工作

    交接明細等語，上訴人乃於100年8月9日以「專案業務」之E

    xcel檔案回覆張如森等情（不爭執事項㈡），此部分之事實

    ，可資認定。由上可知，上訴人並未正式提出及填載申請育

    嬰假之假單，而其主管張如森除前開回覆外，並無其他事項

    註記，亦無任何駁回其育嬰假申請之意思表示，或退回其申

    請之相關資料，或任何以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絕其申請

    之情事；且上訴人於113年1月25、26日向雲林縣政府縣長信

    箱申訴被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經該府派員前往查察及依所提

    供資料，查無具體事證認定被上訴人有拒絕上訴人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及違法調動之情事，亦經該府函覆在案（不爭執事

    項㈤），亦堪認定。

　⒉上訴人又主張其有正式提出申請並送事務小組許秀萍，經廠

    長張如森審核後，送績效組長吳亨千，經營主管壓件，由吳

    亨千詢問其申請緣由，並請開發組同事陳俊男勸告其調至該

    部門、撤回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表云云。惟依證人許秀萍（時

    任ARO2廠事務員）證稱：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需以書面簽呈去

    送簽，沒有印象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

    請等語（本院卷第193至194頁）；證人張如森證稱：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需提出簽呈，送我廠長審核，再到上一層經理及

    人事單位審核，上訴人有提出原審卷第199頁最上面EXCEL檔

    （檔名：專案業務）即工作交接明細表，但我沒有印象有經

    手上訴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86至187頁）；

    證人吳亨千（時任績效組組長）證稱：育嬰留職停薪申請寫

    個簽呈，經部門主管、課長到廠長、臺北經理室，再往上一

    級就會送到我這績效組長審核資格，符合再繼續往上送，不

    符會直接退簽呈，准駁公司都會留底，並未經手上訴人育嬰

    留職停薪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81至182頁）；證人陳俊男（

    時任製程開發組高級工程師）證稱：我不會知道上訴人調任

    製程開發組後，有無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因我不是他

    的主管，他也不會跟我聊到，印象上當時的同事或主管沒有

    人曾經請我跟上訴人溝通工作上或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事等

    語（本院卷第197至198頁），上開證人均已具結擔保其證詞

    之真實性，應無甘冒偽證罪風險而為虛偽證述之必要，其等

    證言自屬可採，可認並無上訴人主張之前開情事。此外，上

    訴人復未能提出積極事證證明其確有於100年8月間提出育嬰

    留職停薪之申請，而被上訴人以否准、退回其申請或拖延、

    忽視等方式變相拒絕其申請，始建議其調動至上下班較為正

    常之製程開發組乙節，是其此部分之主張，即難憑採。

　⒊次查，上訴人100年至102年之年度考績均為乙等，其定期工

    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

    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不爭執事項㈦），

    考核項目包含「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

    目評分」等，其中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又包括工作品質、工

    作時效、工作執行、工作協調、創新能力、計畫能力，乃考

    核學識、經驗、能力、工作績效等具體事項，而「考核分數

    及等級」係由「考勤積分」、「獎懲積分」、「案件處理時

    效積分」、「工作考核積分」加總而來，適足反應上訴人該

    年度工作表現或完成工作之貢獻度，屬合理性之評價標準，

    此參之證人吳亨千證述：適合的單位或職位與學經歷無關，

    是看在單位上的工作態度及配合度等語（本院卷第183頁）

    ，亦可明瞭；又上訴人之年終考核表，其中綜合評語分別記

    載：「被動、工作品質差、ARO-2廠淘汰人員，觀察中」、

    「本職學能太差，溝通協調能力不佳，組織能力與工作效率

    差」、「本職學能不佳、被動、協調性不佳、執行力低落」

    等語，已具體載明上訴人之工作能力、態度及實際績效等評

    價。至依證人吳亨千、張如森、許秀萍、陳俊男之證述（本

    院卷第182、188、194、198頁），均不知悉上訴人100年間

    職務調動原因及其於100年至102年年度考績乙等之原因，不

    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再者，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

    當時主管未妥善處理績效壓力及情緒管理問題，無法配合作

    假，其提申訴未果，主管刻意刁難，致考績連續2年乙等，

    其等所作成之年終考核表之工作考核評分及總和評語之妥適

    度及可信度，尚非無疑等情，自難採信。另被上訴人於100

    年下半年間，指派上訴人參加「一級主管儲備培訓」等情（

    不爭執事項㈢），亦不足為推翻其主管所為考績之評定。由

    上可知，上訴人自100年至102年，因前述工作表現有待精進

    所致，乃經被上訴人將其自ARO2廠專案高級工程師調至製程

    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再改派製程開發組二級主管等職務

    （不爭執事項㈠），而於其各該年度考績均為乙等，並非因

    提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遭故意刁難所致，亦非不具任何理由

    予以考績乙等。

  ⒋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0年至102年之年度考績之判斷或

    裁量並無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

    各該年度考績，難認有據。

　㈢上訴人又主張其於108年、109年之年度考績評定為乙等，依

    年終考核表所載，難謂「具體」載明其工作表現非優，且其

    無法執行業務之理由，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所致云云，經查

    ：

　⒈上訴人108年、109年之年度績效考核均為乙等，其定期工作

    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核

    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不爭執事項㈦），其

    綜合評語分別記載：「工作配合度不佳，對於自身業務漠不

    關心」、「工作態度不佳」等語，均已載明上訴人於該段時

    間工作表現不佳之具體情形；至依證人吳亨千、張如森、陳

    俊男之證詞（本院卷第183、189、198頁），均不知悉上訴

    人前述年度考績乙等之原因，均不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

    。

  ⒉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被評為乙等後，雖有分別於108年12

    月29日、110年1月26日向被上訴人副總簡維庚以電子郵件提

    出申訴反映（不爭執事項㈣）；然被上訴人亦有於109年7月2

    2日、111年10月28日、111年11月9日、112年12月14日、113

    年10月28日派員與上訴人訪談，其訪談紀錄內容如附件二所

    示（不爭執事項㈧）；且依109年7月22日訪談紀錄，上訴人

    亦自承尚在熟悉新工作、非安衛專業需時間學習、接受調整

    至保一課及不適用則回三廠並降級任用，上訴人對職務調整

    並無異議，難認並未處理其申訴反映之情形。

　⒊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

    無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各該年

    度考績，難認有據。

　㈣上訴人另主張：因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被上訴人遂將其113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有違勞資

    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云云，經查：

　⒈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上訴人113年年終考核表可知，其上已明

    確記載「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之分數

    及加總分數、核定分數，除最終考核分數未達於甲等之分數

    外，亦有具體記載「2024年8月定檢後之工程物料，經主管

    多次跟催仍未辦理繳庫作業，物料放置現場任其生銹損毀，

    工作態度消極」之情事（不爭執事項㈦），已具體指陳上訴

    人之工作表現有非優之情。且被上訴人既明確指陳於「2024

    年8月」定檢後之原物料即有未辦理繳庫作業之情，與上訴

    人所稱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乙

    事顯然無關。

　⒉再參以被上訴人於113年10月28日對上訴人之約談紀錄表記載

    ：「1.工程案件（5H21NN01)第02次追加減於2024/06/05遭

    機電審核組審核退件後，主管已指導需彙整資料內容，以利

    提供機電審核組審核確認，但經辦未積極處理，已遭OA多次

    催辦，至今仍未修正追加減再送審。2.本年度定檢後剩餘閘

    閥暫放於燃燒塔旁甲種圍籬內，但未進行覆蓋帆布保護餘料

    及辦理繳庫作業，後續因陳員請假，未交接代理人協助進行

    覆蓋等作業，經處長及課長現場巡查，要求改善，才由同仁

    協助覆蓋帆布保護物料。3.於10/08約談紀錄已告知定檢餘

    料閘閥（共有18PC，總價值460,545元）應速繳庫，避免物

    料露天存放發生鏽蝕，主管跟催後，但仍未有繳庫作業，物

    料已有發生輕微銹蝕狀况，恐影響物料品質，請加速辦理相

    關作業。」等內容（不爭執事項㈧），亦有明確指出上訴人

    未完成之特定事項，被上訴人上揭均屬對於工作內容之督導

    ，並非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所稱「不利於勞工之行為」。

　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是指勞資爭議案件尚未結束前，雇主不

    能給予勞工不利對待，本件兩造在雲林縣政府進行之勞資爭

    議調解，已於113年10月25日就已經結束，113年考績係於11

    3年底才對員工整年度的表現為考核，因此並無違反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

　⒋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13年之年度考績給予乙等，係基於

    上訴人該年度之工作表現，非因不滿上訴人申請勞資爭議調

    解，是就被上訴人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無恣意濫用或違法、

    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該年度考績，難

    認有據。

　㈤綜上，人事考評既為管理權行使之必要手段，為人事管理制

    度之核心，亦即專屬企業主對員工所為之考核，即非法院所

    得以取代考核，被上訴人既已依其各項考核指標項目斟酌評

    定分數，上訴人各該年度之考績被評定為乙等係因其工作表

    現，而非被上訴人基於不當之動機或目的所為，並無恣意濫

    用或違法之情事，自難認構成「侵權行為」，上訴人就考核

    評分妥當性之部分，應依循被上訴人組織内部之申訴制度為

    處理，本院應尊重被上訴人之人事管理核心事項之判斷，尚

    無從介入審查其考核評分之妥當性，亦難以逕自作成應為特

    定考績之意思表示。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拖延或忽視其於

    108年8月間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故意刁難，遂對其108年

    、109年之考績評定乙等，又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

    致其無法執行業務，經被上訴人將其100年至102年之考績評

    定為乙等，另因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

    解，被上訴人遂將其113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構成不法侵

    權行為，致其工作權及財產權受損，受有調職、降職及薪資

    減少等損害云云，均屬無據。故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自屬

    無據。

　㈥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責任云云，既屬無據，其所為時效抗

    辯有無理由，亦毋庸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0至102年、108年、109年、

    113年之年終績效考核評定為乙等，難謂有違法或侵權行為

    可言。從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第

    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3萬4,564元

    ，及自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並應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

    考績紀錄為甲等，即屬無據，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原審就

    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張家瑛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件一：



年度 任職單位 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 工作考核項目評分      工作考核積分  考核分數及等級    綜合評語    工作品質 工作時效 工作執行 工作協調 創新能力 計畫能力 初核 覆核 初核  覆核              分數 等級 分數 等級  100 化工一部製程開發組 58 10 11 10 10 6 6 53  73 乙 73 乙 被動、工作品質差、ARO-2廠淘汰人員，觀察中 101 化工一部製程開發組 57 9 9 9 9 7 7 50 50 70 乙 70 乙 本職學能太差，溝通協調能力不佳，組織能力與工作效率差 102 化工一部製程開發組 53 11 10 9 9 6 5 50 50 70 乙 70 乙 本職學能不佳、被動、協調性不佳、執行力低落 108 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廠務室 58 10 10 9 8 5 5 47 47 67 乙 67 乙 工作配合度不佳，對於自身業務漠不關心 109 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廠務室 63 8 10 10 9 6 6 49 49 69 乙 69 乙 工作態度不佳 113 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 58 9 9 10 10 7 7 52  72 乙   2024年8月定檢後之工程物料，經主管多次跟催仍未辦理繳庫作業，物料放置現場任其生銹損毀，工作態度消極。 



附件二：



訪談日期 內容 卷證出處 109年7月22日 評核年月：2020年7月 ⒈本次只要針對你的工作狀況進行訪談，以上告知是否清楚？ 　上訴人：清楚。 ⒉你於2019年3月，由經理室調至AR03廠擔任節能節水專案工作，因業務執行力不佳，年底考績被評為乙等，徵結點為何？ 　上訴人：我在經理室主要業務為製程改善與AI應用，2019年3月份調任尚在熟悉新工作中，但4/7製程氣爆使全廠停車，節能節水專案工作無法執行，以致主管認為我工作無績效。 ⒊2019.9/1廠安排你到安衛組擔任工安管理工作，工作接任至今10個多月，你尚想離開三廠，請說明想離開的原因？ 　上訴人：主要原因有：⑴我非安衛專業，須要給我學習時間，一來就要直接到位，當然會有不及之處。⑵李廠長管理方式過於強勢，感覺對我有成見。⑶三廠比其他廠都還要大很多，績效不是短時間可以看到的，要有時間累積才顯現的出來。 ⒋你在三廠二任職務表現評核不高，目前本部主管擬於8/1起，安排你到保養處保一課擔任工管工程師，此項調整非屬人事調任，你接受8/1調整到保一課嗎？ 　上訴人：我接受本部主管8/1安排我到保一課擔任工程工程師工作。 ⒌再次向你告知：預定安排你到保一課三個月，若此期間，你的表現無法符合保一課要求，致該單位主管認為你不適用，則會再調整你回ARO3廠，並給予降級任用，且回ARO3廠到那一個單位任職，屆時由廠內主管再商議，你是否有異議？ 　上訴人：我會全力以赴，使該單位主管認同我，如該單位主管不認同我，調回ARO3廠後把我降級任用與職務工作調整，我都無異議。 ⒍你有沒有其他工作上要反應或建議事項？ 　上訴人：沒有。 原審卷第67頁 111年10月28日 ㈠約談內容 ⒈主管：近期工作狀況如何，是否還習慣？　 　上訴人：因機械修復非本人專業，要很快速的上手很不容易，有問題也不知道要請教誰，工作常會因為這因素延宕，造成作業困擾。 ⒉主管：目前擔任機械修復工程師的職務，對於工程組的作業內容是否有熟悉？ 　上訴人：目前擔任機械修復工程師也有辦理相關工程案，對於相關程序也理解，實際上未擔任此職務，無法了解全貌。 ㈡處理結果： ⒈日後若有工作上的問題，可找主管或課長，應可提供相關的協助或指派人員幫忙。 ⒉後續將配合人事調整，調任至工程組。 原審卷第68頁 111年11月9日 ㈠約談內容 ⒈職來這工作是因為公司薪資高制度好，且與所學相符比較能上手，但目前狀況與當初已不同，導致心態有所改變。 ⒉目前工作有些不熟，隨督導人員不同，作業有些被動應付，無法做到自我期許，考績考核升等及調薪就沒希望。 ⒊現在只是期望公司運作平順，異常少一點，能做到25年辦理退休。 ⒋之前是因心境不好，時常會找人發發牢騷，造成主管困擾深感抱歉。 ㈡處理結果任何問題皆要逐層向上反應，身為資深員工已知此規定，又明知故犯，在此口頭警告，不可再犯。 原審卷第69頁 112年12月14日 ㈠約談內容 ⒈2000年入職後在AR0-2廠，之前有申請育嬰假以方便照顧小孩，台北主管不同意，勸本人不要申請，不知是否因此而影響後來考績異常。 ⒉之前在製程開發組，時任主管為陳志銘副總，第一年本人工作績效不佳，考績乙等尚可接受，但後續有新進人員進來，再連續2年考績被打乙等就不合理、不能接受、且新人有陸續離職的情形，故不知是主管的問題還是本人的問題。 ⒊2012年越鋼徵人，即有機會調任越鋼，2015年時越鋼陳建華主管有寫簽呈給我看，表示即將送出簽呈，當時有報名越鋼應該都會收，惟不知後來為何沒消沒息。 ⒋本人是讀化工的，後來被調任保養單位，在勞基法上應該是不合理的。在ARO-3廠時因節水節能績效未能顯現，考績被李廠長刁難，當時有向副總（時為簡資總）申訴，時任吳協理認為本人與主管相處不佳，故調離AR0-3廠。 ⒌在製程開發組時，智能工廠專案皆本人在推動，也有去過韓國考察，相關報告都本人在撰寫，表現上算是有受到上級主管肯定與認同，惟因主管對本人有成見，考績連續3年異常後，本人萌生離職念頭，後來才由陳俊男高工師協助將本人調任ARO-3廠。 ⒍2019年有向簡副總提出申訴，李源倉廠長對本人提出節水節能的數據不滿意（當時ARO-3廠氣爆，後來又有疫情，ARO-3廠沒有生產，雨水沒有收，所以沒有數據），主管評核分數給本人43分，惟申訴事項後來沒有下文。 ⒎原本在ARO-3廠時李廠長不想用我，欲將本人調離職節水節能專人，故安排本人任工安工作，惟因未具備相關證照故未能調任，故安排本人上課取證，惟取證後仍未能調任，不知原因為何？ ⒏本人對於在公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考績連續乙等、申訴無下文、調任非所學之保養處工作等疑似職務霸凌樣態）除向主管、工會提出申訴外，不排除向縣府勞青處提出訴。 ⒐訴求： ⑴本人讀化工，保養雖能勝任，但非本人專業所在，事事項項要向人取益，在保養處沒有機會升二級主管，想調回製程比較有表現機會，現在製程的主管很多是本人帶出來的，現在智能工廠的很多人升了二級主管也都是我帶出來的。 ⑵在公司主要是為了一份穩定的主作、領薪水養家，想要從事智能工廠相關工作，並且至少要晉升二級主管。 ㈡處理結果 ⒈育嬰假應為「育嬰停薪留職」之誤，育嬰停薪留職有其申請條件及應備證件，詢陳員是否依規定提出，陳員答有，惟當時提供資料正本，未留存影本，詳情可詢問當時人事主管吳亨千副總。 ⒉育嬰停薪留職、考績異常及降職位、職等級等，已成過往，勉勵陳員應向前看，在工作上力求表現，爭取主管認同。 ⒊公司對職務、部門之調任，皆符合勞基法10-1條調動五原則，如有異議應適時提出。 ⒋晉升二級主管需符合相關條件，陳員應提出專業與工作表現，爭取主管認同。 ⒌若陳員有意願調任台塑新智能，總經理室願意協助推薦，惟能否成功調任，需經台塑新智能相關主管面談後決定。 原審卷第75至77頁 113年10月28日 ㈠約談內容 ⒈工程案件(5H21NN01)第02次追加減於2024/06/05遭機電審核組審核退件後，主管已指導需彙整資料內容，以利提供機電審核組審核確認，但經辦未積極處理，已遭OA多次催辦，至今仍未修正追加減再送審。 ⒉本年度定檢後剩餘閘閥暫放於燃燒塔旁甲種圍籬內，但未進行覆蓋帆布保護餘料及辦理繳庫作業，後續因陳員請假，未交接代理人協助進行覆蓋等作業，經處長及課長現場巡查，要求改善，才由同仁協助覆蓋帆布保護物料。 ⒊於10/08約談紀錄已告知定檢餘料閘閥（共有18PC，總價值460,545元）應速繳庫，避免物料露天存放發生銹蝕，主管跟催後，但仍未有繳庫作業，物料已有發生輕微銹蝕狀況，恐影響物料品質，請加速辦理相關作業。 ⒋以上作業於10/08約談紀錄均已告知，但陳拒絕簽認，目前上述異常仍未有任何改善進度，陳員做事態度被動，效率差，本月績效60分。 原審卷第203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陳振慶  
訴訟代理人  謝佳媗律師
被上訴人    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福源  
訴訟代理人  李盈達  


            紀育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訴字第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89年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並於100年11月1日起在化工一部芳香烴二廠（下稱ARO2廠）製程開發組擔任製程高級工程師職務。嗣其於100年8月間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依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被上訴人並無准駁之權，不得拒絕其申請，被上訴人以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絕其申請，並因此將其100年至102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又於108 年3月16日將其調任至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下稱ARO3廠）廠務室擔任專案工程師職務，110年1月16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機械保養工程師職務，111年12月1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工管工程師（機械）職務，均為違反其意願之違法調動，並以不正當之理由，將其108年、109 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再者，其於113年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調解，被上訴人基於刁難之意圖，將其113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基此，上訴人因被上訴人故意於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以不當之考績評等及違法調動，受有短少主管獎勵金新臺幣（下同）349萬元、調升薪資差額損失76萬5,960元、短少效率獎金23萬4,624元、短少年終獎金、節禮金34萬3,980元，合計483萬4,564元之損害，不法侵害其工作權及財產權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公司給付483萬4,564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 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並未正式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其將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 年、109 年、113年考績評定乙等，係基於上訴人個人工作表現之評核，與上訴人是否有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勞資爭議調解無關。因上訴人考績不佳，依其所屬台塑企業考核辦法「考績異常人員進一步處理之原則」，應予以降級，致上訴人職位調動，故上開上訴人之考績評核、職位調動，均為其企業經營與人事管理所必須，並非不法侵害行為。縱認其應對上訴人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3萬4,564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至於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4項請求回復上訴人化工一部芳香烴二廠製程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之職位，嗣撤回該部分上訴聲明（本院卷第265頁），就撤回上訴聲明部分，原判決已告確定，本院不再論述。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於89年2月17日開始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培訓人員，89年5月17日擔任助理主辦，89年8月1日擔任化工一部芳香烴二廠（即ARO2廠）代理值班主管，90年7月16日擔任ARO2廠值班主管；99年4月1日於ARO2廠廠務室擔任專案高級工程師（主管張如森）；於100年11月1日調任製程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100年考績乙等，主管陳志銘，10等3級）；於101年2月1日改派製程開發組二級主管（101年至102年考績為乙等，101年3月1日降為10等2級，102年3月1日降為9等5級）；於103年3月1日改派基層主管一級製程工程師（103年3月1日降為8等2級），於103年11月1日改派製程改善工程師（103年、104年、105年、106年、107年考績為甲等）；於108年3月16日調任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即ARO3廠）廠務室擔任專案工程師，基層主管一級（等級：8等3級）（108年、109年考績為乙等，109年3月1日8等2級）；於110年1月16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機械保養工程師（110年考績為甲等，110年3月1日7等5級）；於111年12月1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工管工程師（機械）（111年、112年考績為甲等，113年考績為乙等，112年9月1日8等1級）。
　㈡上訴人於100年7月29日有以電子郵件向主管張如森表示「職將於下月底申請留職停薪（育嬰假）。職休假期間請主管安排代理人接替工作。」；張如森於100年8月5日回覆「請準備以下資料⒈留職停薪申請簽呈--先簽呈⒉工作交接明細（含完成/未完成/相關資料歸檔在那裡/相關工作他廠可以詢問的人…）以利人員交接」；上訴人於100年8月9日以「專案業務」之Excel檔案回覆張如森。
　㈢被上訴人於100年下半年間，指派上訴人參加「一級主管儲備培訓」。
　㈣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被評為乙等後，有分別於108年12月29日、110年1月26日向被上訴人副總簡維庚以電子郵件提出申訴反映。
　㈤上訴人於113年1月25、26日向雲林縣政府縣長信箱申訴被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經雲林縣政府以113年3月4日府勞動二字第1130018689號函覆經派員前往查察及所提供資料，無具體事證認定被上訴人有拒絕上訴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違反上訴人意願調動之情事；上訴人再於113年4月26日向縣長信箱申訴，經雲林縣政府函轉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處理，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113年4月3日勞職中1字第1131704742A號函覆上訴人就申訴事項派員實施勞動檢查，被上訴人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部分，已依規定處理。
　㈥上訴人於113年9月26日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上訴人修改考績記錄、恢復原職、補償工資差額約500萬元，兩造於113年10月25日進行調解，因雙方無法取得共識，調解不成立。
　㈦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年終考核之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
　㈧上訴人之109年7月22日、111年10月28日、111年11月9日、112年12月14日、113年10月28日訪談紀錄內容如附件二所示。
　㈨上訴人已申請退休獲准，實際離職日期是114年2月18日。
　㈩上訴人請求若有理由，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主張主管獎勵金、效率獎金之計算方法及計算所得數額，並不爭執（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請求無理由）。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
　　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主管獎勵金349萬元、調升薪資差額損失76萬5,960元、效率獎金23萬4,624元、年終獎金、節禮金34萬3,980元，合計483萬4,564元本息，並請求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有無理由？被上訴人抗辯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定。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本文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權行為之情，既經被上訴人否認，依前開說明，上訴人應舉證被上訴人有故意不法侵害其權利，且不法行為與其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方能成立。次按雇主對勞工所為之績效考核，乃雇主人事權，屬管理權之核心事項，其對象事實通常具有專業性，非法院所得取代，否則，不啻由法院代雇主行使人事權，害及雇主人事管理權之行使，除該考核或懲處結果對勞工權益影響至鉅，仍不得有逾越權限或權利濫用等情事，如其判斷或裁量違法、程序有明顯瑕疵，法院非不得予以審查外，法院原則上應承認雇主本於其專業有一定之裁量權限與判斷餘地（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626 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0年至102年度考績評定為乙等，並非其自身表現不佳，而係因其於100年8月間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被上訴人以拖延、忽視等方式回應，變相拒絕其申請，因而刻意對其刁難所致云云，經查：
　⒈按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應於10日前以書面向雇主提出，育嬰留職停薪辦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時任ARO2廠務室專案高級工程師）雖曾於100年7月29日以電子郵件向其主管張如森（時任ARO2廠廠長）表示欲申請育嬰假，經張如森於100年8月5日回覆請其準備留職停薪簽呈及工作交接明細等語，上訴人乃於100年8月9日以「專案業務」之Excel檔案回覆張如森等情（不爭執事項㈡），此部分之事實，可資認定。由上可知，上訴人並未正式提出及填載申請育嬰假之假單，而其主管張如森除前開回覆外，並無其他事項註記，亦無任何駁回其育嬰假申請之意思表示，或退回其申請之相關資料，或任何以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絕其申請之情事；且上訴人於113年1月25、26日向雲林縣政府縣長信箱申訴被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經該府派員前往查察及依所提供資料，查無具體事證認定被上訴人有拒絕上訴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違法調動之情事，亦經該府函覆在案（不爭執事項㈤），亦堪認定。
　⒉上訴人又主張其有正式提出申請並送事務小組許秀萍，經廠長張如森審核後，送績效組長吳亨千，經營主管壓件，由吳亨千詢問其申請緣由，並請開發組同事陳俊男勸告其調至該部門、撤回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表云云。惟依證人許秀萍（時任ARO2廠事務員）證稱：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需以書面簽呈去送簽，沒有印象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93至194頁）；證人張如森證稱：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需提出簽呈，送我廠長審核，再到上一層經理及人事單位審核，上訴人有提出原審卷第199頁最上面EXCEL檔（檔名：專案業務）即工作交接明細表，但我沒有印象有經手上訴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86至187頁）；證人吳亨千（時任績效組組長）證稱：育嬰留職停薪申請寫個簽呈，經部門主管、課長到廠長、臺北經理室，再往上一級就會送到我這績效組長審核資格，符合再繼續往上送，不符會直接退簽呈，准駁公司都會留底，並未經手上訴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81至182頁）；證人陳俊男（時任製程開發組高級工程師）證稱：我不會知道上訴人調任製程開發組後，有無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因我不是他的主管，他也不會跟我聊到，印象上當時的同事或主管沒有人曾經請我跟上訴人溝通工作上或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事等語（本院卷第197至198頁），上開證人均已具結擔保其證詞之真實性，應無甘冒偽證罪風險而為虛偽證述之必要，其等證言自屬可採，可認並無上訴人主張之前開情事。此外，上訴人復未能提出積極事證證明其確有於100年8月間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而被上訴人以否准、退回其申請或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絕其申請，始建議其調動至上下班較為正常之製程開發組乙節，是其此部分之主張，即難憑採。
　⒊次查，上訴人100年至102年之年度考績均為乙等，其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不爭執事項㈦），考核項目包含「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等，其中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又包括工作品質、工作時效、工作執行、工作協調、創新能力、計畫能力，乃考核學識、經驗、能力、工作績效等具體事項，而「考核分數及等級」係由「考勤積分」、「獎懲積分」、「案件處理時效積分」、「工作考核積分」加總而來，適足反應上訴人該年度工作表現或完成工作之貢獻度，屬合理性之評價標準，此參之證人吳亨千證述：適合的單位或職位與學經歷無關，是看在單位上的工作態度及配合度等語（本院卷第183頁），亦可明瞭；又上訴人之年終考核表，其中綜合評語分別記載：「被動、工作品質差、ARO-2廠淘汰人員，觀察中」、「本職學能太差，溝通協調能力不佳，組織能力與工作效率差」、「本職學能不佳、被動、協調性不佳、執行力低落」等語，已具體載明上訴人之工作能力、態度及實際績效等評價。至依證人吳亨千、張如森、許秀萍、陳俊男之證述（本院卷第182、188、194、198頁），均不知悉上訴人100年間職務調動原因及其於100年至102年年度考績乙等之原因，不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再者，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當時主管未妥善處理績效壓力及情緒管理問題，無法配合作假，其提申訴未果，主管刻意刁難，致考績連續2年乙等，其等所作成之年終考核表之工作考核評分及總和評語之妥適度及可信度，尚非無疑等情，自難採信。另被上訴人於100年下半年間，指派上訴人參加「一級主管儲備培訓」等情（不爭執事項㈢），亦不足為推翻其主管所為考績之評定。由上可知，上訴人自100年至102年，因前述工作表現有待精進所致，乃經被上訴人將其自ARO2廠專案高級工程師調至製程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再改派製程開發組二級主管等職務（不爭執事項㈠），而於其各該年度考績均為乙等，並非因提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遭故意刁難所致，亦非不具任何理由予以考績乙等。
  ⒋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0年至102年之年度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無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各該年度考績，難認有據。
　㈢上訴人又主張其於108年、109年之年度考績評定為乙等，依年終考核表所載，難謂「具體」載明其工作表現非優，且其無法執行業務之理由，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所致云云，經查：
　⒈上訴人108年、109年之年度績效考核均為乙等，其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不爭執事項㈦），其綜合評語分別記載：「工作配合度不佳，對於自身業務漠不關心」、「工作態度不佳」等語，均已載明上訴人於該段時間工作表現不佳之具體情形；至依證人吳亨千、張如森、陳俊男之證詞（本院卷第183、189、198頁），均不知悉上訴人前述年度考績乙等之原因，均不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
  ⒉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被評為乙等後，雖有分別於108年12月29日、110年1月26日向被上訴人副總簡維庚以電子郵件提出申訴反映（不爭執事項㈣）；然被上訴人亦有於109年7月22日、111年10月28日、111年11月9日、112年12月14日、113年10月28日派員與上訴人訪談，其訪談紀錄內容如附件二所示（不爭執事項㈧）；且依109年7月22日訪談紀錄，上訴人亦自承尚在熟悉新工作、非安衛專業需時間學習、接受調整至保一課及不適用則回三廠並降級任用，上訴人對職務調整並無異議，難認並未處理其申訴反映之情形。
　⒊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無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各該年度考績，難認有據。
　㈣上訴人另主張：因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被上訴人遂將其113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有違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云云，經查：
　⒈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上訴人113年年終考核表可知，其上已明確記載「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之分數及加總分數、核定分數，除最終考核分數未達於甲等之分數外，亦有具體記載「2024年8月定檢後之工程物料，經主管多次跟催仍未辦理繳庫作業，物料放置現場任其生銹損毀，工作態度消極」之情事（不爭執事項㈦），已具體指陳上訴人之工作表現有非優之情。且被上訴人既明確指陳於「2024年8月」定檢後之原物料即有未辦理繳庫作業之情，與上訴人所稱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乙事顯然無關。
　⒉再參以被上訴人於113年10月28日對上訴人之約談紀錄表記載：「1.工程案件（5H21NN01)第02次追加減於2024/06/05遭機電審核組審核退件後，主管已指導需彙整資料內容，以利提供機電審核組審核確認，但經辦未積極處理，已遭OA多次催辦，至今仍未修正追加減再送審。2.本年度定檢後剩餘閘閥暫放於燃燒塔旁甲種圍籬內，但未進行覆蓋帆布保護餘料及辦理繳庫作業，後續因陳員請假，未交接代理人協助進行覆蓋等作業，經處長及課長現場巡查，要求改善，才由同仁協助覆蓋帆布保護物料。3.於10/08約談紀錄已告知定檢餘料閘閥（共有18PC，總價值460,545元）應速繳庫，避免物料露天存放發生鏽蝕，主管跟催後，但仍未有繳庫作業，物料已有發生輕微銹蝕狀况，恐影響物料品質，請加速辦理相關作業。」等內容（不爭執事項㈧），亦有明確指出上訴人未完成之特定事項，被上訴人上揭均屬對於工作內容之督導，並非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所稱「不利於勞工之行為」。
　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是指勞資爭議案件尚未結束前，雇主不能給予勞工不利對待，本件兩造在雲林縣政府進行之勞資爭議調解，已於113年10月25日就已經結束，113年考績係於113年底才對員工整年度的表現為考核，因此並無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
　⒋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13年之年度考績給予乙等，係基於上訴人該年度之工作表現，非因不滿上訴人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是就被上訴人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無恣意濫用或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該年度考績，難認有據。
　㈤綜上，人事考評既為管理權行使之必要手段，為人事管理制度之核心，亦即專屬企業主對員工所為之考核，即非法院所得以取代考核，被上訴人既已依其各項考核指標項目斟酌評定分數，上訴人各該年度之考績被評定為乙等係因其工作表現，而非被上訴人基於不當之動機或目的所為，並無恣意濫用或違法之情事，自難認構成「侵權行為」，上訴人就考核評分妥當性之部分，應依循被上訴人組織内部之申訴制度為處理，本院應尊重被上訴人之人事管理核心事項之判斷，尚無從介入審查其考核評分之妥當性，亦難以逕自作成應為特定考績之意思表示。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拖延或忽視其於108年8月間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故意刁難，遂對其108年、109年之考績評定乙等，又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致其無法執行業務，經被上訴人將其100年至102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另因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被上訴人遂將其113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構成不法侵權行為，致其工作權及財產權受損，受有調職、降職及薪資減少等損害云云，均屬無據。故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自屬無據。
　㈥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責任云云，既屬無據，其所為時效抗辯有無理由，亦毋庸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0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年終績效考核評定為乙等，難謂有違法或侵權行為可言。從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3萬4,564元，及自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應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即屬無據，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張家瑛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件一：


		年度

		任職單位

		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

		工作考核項目評分

		


		


		


		


		


		工作考核積分

		


		考核分數及等級

		


		


		


		綜合評語



		


		


		


		工作品質

		工作時效

		工作執行

		工作協調

		創新能力

		計畫能力

		初核

		覆核

		初核

		


		覆核

		


		




		


		


		


		


		


		


		


		


		


		


		


		分數

		等級

		分數

		等級

		




		100

		化工一部製程開發組

		58

		10

		11

		10

		10

		6

		6

		53

		


		73

		乙

		73

		乙

		被動、工作品質差、ARO-2廠淘汰人員，觀察中



		101

		化工一部製程開發組

		57

		9

		9

		9

		9

		7

		7

		50

		50

		70

		乙

		70

		乙

		本職學能太差，溝通協調能力不佳，組織能力與工作效率差



		102

		化工一部製程開發組

		53

		11

		10

		9

		9

		6

		5

		50

		50

		70

		乙

		70

		乙

		本職學能不佳、被動、協調性不佳、執行力低落



		108

		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廠務室

		58

		10

		10

		9

		8

		5

		5

		47

		47

		67

		乙

		67

		乙

		工作配合度不佳，對於自身業務漠不關心



		109

		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廠務室

		63

		8

		10

		10

		9

		6

		6

		49

		49

		69

		乙

		69

		乙

		工作態度不佳



		113

		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

		58

		9

		9

		10

		10

		7

		7

		52

		


		72

		乙

		


		


		2024年8月定檢後之工程物料，經主管多次跟催仍未辦理繳庫作業，物料放置現場任其生銹損毀，工作態度消極。









附件二：


		訪談日期

		內容

		卷證出處



		109年7月22日

		評核年月：2020年7月
⒈本次只要針對你的工作狀況進行訪談，以上告知是否清楚？
　上訴人：清楚。
⒉你於2019年3月，由經理室調至AR03廠擔任節能節水專案工作，因業務執行力不佳，年底考績被評為乙等，徵結點為何？
　上訴人：我在經理室主要業務為製程改善與AI應用，2019年3月份調任尚在熟悉新工作中，但4/7製程氣爆使全廠停車，節能節水專案工作無法執行，以致主管認為我工作無績效。
⒊2019.9/1廠安排你到安衛組擔任工安管理工作，工作接任至今10個多月，你尚想離開三廠，請說明想離開的原因？
　上訴人：主要原因有：⑴我非安衛專業，須要給我學習時間，一來就要直接到位，當然會有不及之處。⑵李廠長管理方式過於強勢，感覺對我有成見。⑶三廠比其他廠都還要大很多，績效不是短時間可以看到的，要有時間累積才顯現的出來。
⒋你在三廠二任職務表現評核不高，目前本部主管擬於8/1起，安排你到保養處保一課擔任工管工程師，此項調整非屬人事調任，你接受8/1調整到保一課嗎？
　上訴人：我接受本部主管8/1安排我到保一課擔任工程工程師工作。
⒌再次向你告知：預定安排你到保一課三個月，若此期間，你的表現無法符合保一課要求，致該單位主管認為你不適用，則會再調整你回ARO3廠，並給予降級任用，且回ARO3廠到那一個單位任職，屆時由廠內主管再商議，你是否有異議？
　上訴人：我會全力以赴，使該單位主管認同我，如該單位主管不認同我，調回ARO3廠後把我降級任用與職務工作調整，我都無異議。
⒍你有沒有其他工作上要反應或建議事項？
　上訴人：沒有。

		原審卷第67頁



		111年10月28日

		㈠約談內容
⒈主管：近期工作狀況如何，是否還習慣？　
　上訴人：因機械修復非本人專業，要很快速的上手很不容易，有問題也不知道要請教誰，工作常會因為這因素延宕，造成作業困擾。
⒉主管：目前擔任機械修復工程師的職務，對於工程組的作業內容是否有熟悉？
　上訴人：目前擔任機械修復工程師也有辦理相關工程案，對於相關程序也理解，實際上未擔任此職務，無法了解全貌。
㈡處理結果：
⒈日後若有工作上的問題，可找主管或課長，應可提供相關的協助或指派人員幫忙。
⒉後續將配合人事調整，調任至工程組。

		原審卷第68頁



		111年11月9日

		㈠約談內容
⒈職來這工作是因為公司薪資高制度好，且與所學相符比較能上手，但目前狀況與當初已不同，導致心態有所改變。
⒉目前工作有些不熟，隨督導人員不同，作業有些被動應付，無法做到自我期許，考績考核升等及調薪就沒希望。
⒊現在只是期望公司運作平順，異常少一點，能做到25年辦理退休。
⒋之前是因心境不好，時常會找人發發牢騷，造成主管困擾深感抱歉。
㈡處理結果任何問題皆要逐層向上反應，身為資深員工已知此規定，又明知故犯，在此口頭警告，不可再犯。

		原審卷第69頁



		112年12月14日

		㈠約談內容
⒈2000年入職後在AR0-2廠，之前有申請育嬰假以方便照顧小孩，台北主管不同意，勸本人不要申請，不知是否因此而影響後來考績異常。
⒉之前在製程開發組，時任主管為陳志銘副總，第一年本人工作績效不佳，考績乙等尚可接受，但後續有新進人員進來，再連續2年考績被打乙等就不合理、不能接受、且新人有陸續離職的情形，故不知是主管的問題還是本人的問題。
⒊2012年越鋼徵人，即有機會調任越鋼，2015年時越鋼陳建華主管有寫簽呈給我看，表示即將送出簽呈，當時有報名越鋼應該都會收，惟不知後來為何沒消沒息。
⒋本人是讀化工的，後來被調任保養單位，在勞基法上應該是不合理的。在ARO-3廠時因節水節能績效未能顯現，考績被李廠長刁難，當時有向副總（時為簡資總）申訴，時任吳協理認為本人與主管相處不佳，故調離AR0-3廠。
⒌在製程開發組時，智能工廠專案皆本人在推動，也有去過韓國考察，相關報告都本人在撰寫，表現上算是有受到上級主管肯定與認同，惟因主管對本人有成見，考績連續3年異常後，本人萌生離職念頭，後來才由陳俊男高工師協助將本人調任ARO-3廠。
⒍2019年有向簡副總提出申訴，李源倉廠長對本人提出節水節能的數據不滿意（當時ARO-3廠氣爆，後來又有疫情，ARO-3廠沒有生產，雨水沒有收，所以沒有數據），主管評核分數給本人43分，惟申訴事項後來沒有下文。
⒎原本在ARO-3廠時李廠長不想用我，欲將本人調離職節水節能專人，故安排本人任工安工作，惟因未具備相關證照故未能調任，故安排本人上課取證，惟取證後仍未能調任，不知原因為何？
⒏本人對於在公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考績連續乙等、申訴無下文、調任非所學之保養處工作等疑似職務霸凌樣態）除向主管、工會提出申訴外，不排除向縣府勞青處提出訴。
⒐訴求：
⑴本人讀化工，保養雖能勝任，但非本人專業所在，事事項項要向人取益，在保養處沒有機會升二級主管，想調回製程比較有表現機會，現在製程的主管很多是本人帶出來的，現在智能工廠的很多人升了二級主管也都是我帶出來的。
⑵在公司主要是為了一份穩定的主作、領薪水養家，想要從事智能工廠相關工作，並且至少要晉升二級主管。
㈡處理結果
⒈育嬰假應為「育嬰停薪留職」之誤，育嬰停薪留職有其申請條件及應備證件，詢陳員是否依規定提出，陳員答有，惟當時提供資料正本，未留存影本，詳情可詢問當時人事主管吳亨千副總。
⒉育嬰停薪留職、考績異常及降職位、職等級等，已成過往，勉勵陳員應向前看，在工作上力求表現，爭取主管認同。
⒊公司對職務、部門之調任，皆符合勞基法10-1條調動五原則，如有異議應適時提出。
⒋晉升二級主管需符合相關條件，陳員應提出專業與工作表現，爭取主管認同。
⒌若陳員有意願調任台塑新智能，總經理室願意協助推薦，惟能否成功調任，需經台塑新智能相關主管面談後決定。

		原審卷第75至77頁



		113年10月28日

		㈠約談內容
⒈工程案件(5H21NN01)第02次追加減於2024/06/05遭機電審核組審核退件後，主管已指導需彙整資料內容，以利提供機電審核組審核確認，但經辦未積極處理，已遭OA多次催辦，至今仍未修正追加減再送審。
⒉本年度定檢後剩餘閘閥暫放於燃燒塔旁甲種圍籬內，但未進行覆蓋帆布保護餘料及辦理繳庫作業，後續因陳員請假，未交接代理人協助進行覆蓋等作業，經處長及課長現場巡查，要求改善，才由同仁協助覆蓋帆布保護物料。
⒊於10/08約談紀錄已告知定檢餘料閘閥（共有18PC，總價值460,545元）應速繳庫，避免物料露天存放發生銹蝕，主管跟催後，但仍未有繳庫作業，物料已有發生輕微銹蝕狀況，恐影響物料品質，請加速辦理相關作業。
⒋以上作業於10/08約談紀錄均已告知，但陳拒絕簽認，目前上述異常仍未有任何改善進度，陳員做事態度被動，效率差，本月績效60分。

		原審卷第203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陳振慶  

訴訟代理人  謝佳媗律師

被上訴人    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福源  

訴訟代理人  李盈達  



            紀育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訴字第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89年間起受僱於被上訴人，並於100年11月1日起在化工一部芳香烴二廠（下稱ARO2廠）製程開發組擔任製程高級工程師職務。嗣其於100年8月間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依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被上訴人並無准駁之權，不得拒絕其申請，被上訴人以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絕其申請，並因此將其100年至102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又於108 年3月16日將其調任至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下稱ARO3廠）廠務室擔任專案工程師職務，110年1月16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機械保養工程師職務，111年12月1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工管工程師（機械）職務，均為違反其意願之違法調動，並以不正當之理由，將其108年、109 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再者，其於113年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調解，被上訴人基於刁難之意圖，將其113年考績評定為乙等。基此，上訴人因被上訴人故意於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以不當之考績評等及違法調動，受有短少主管獎勵金新臺幣（下同）349萬元、調升薪資差額損失76萬5,960元、短少效率獎金23萬4,624元、短少年終獎金、節禮金34萬3,980元，合計483萬4,564元之損害，不法侵害其工作權及財產權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公司給付483萬4,564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 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並未正式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其將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 年、109 年、113年考績評定乙等，係基於上訴人個人工作表現之評核，與上訴人是否有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勞資爭議調解無關。因上訴人考績不佳，依其所屬台塑企業考核辦法「考績異常人員進一步處理之原則」，應予以降級，致上訴人職位調動，故上開上訴人之考績評核、職位調動，均為其企業經營與人事管理所必須，並非不法侵害行為。縱認其應對上訴人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3萬4,564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至於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4項請求回復上訴人化工一部芳香烴二廠製程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之職位，嗣撤回該部分上訴聲明（本院卷第265頁），就撤回上訴聲明部分，原判決已告確定，本院不再論述。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於89年2月17日開始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培訓人員，89年5月17日擔任助理主辦，89年8月1日擔任化工一部芳香烴二廠（即ARO2廠）代理值班主管，90年7月16日擔任ARO2廠值班主管；99年4月1日於ARO2廠廠務室擔任專案高級工程師（主管張如森）；於100年11月1日調任製程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100年考績乙等，主管陳志銘，10等3級）；於101年2月1日改派製程開發組二級主管（101年至102年考績為乙等，101年3月1日降為10等2級，102年3月1日降為9等5級）；於103年3月1日改派基層主管一級製程工程師（103年3月1日降為8等2級），於103年11月1日改派製程改善工程師（103年、104年、105年、106年、107年考績為甲等）；於108年3月16日調任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即ARO3廠）廠務室擔任專案工程師，基層主管一級（等級：8等3級）（108年、109年考績為乙等，109年3月1日8等2級）；於110年1月16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擔任機械保養工程師（110年考績為甲等，110年3月1日7等5級）；於111年12月1日調任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工管工程師（機械）（111年、112年考績為甲等，113年考績為乙等，112年9月1日8等1級）。

　㈡上訴人於100年7月29日有以電子郵件向主管張如森表示「職將於下月底申請留職停薪（育嬰假）。職休假期間請主管安排代理人接替工作。」；張如森於100年8月5日回覆「請準備以下資料⒈留職停薪申請簽呈--先簽呈⒉工作交接明細（含完成/未完成/相關資料歸檔在那裡/相關工作他廠可以詢問的人…）以利人員交接」；上訴人於100年8月9日以「專案業務」之Excel檔案回覆張如森。

　㈢被上訴人於100年下半年間，指派上訴人參加「一級主管儲備培訓」。

　㈣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被評為乙等後，有分別於108年12月29日、110年1月26日向被上訴人副總簡維庚以電子郵件提出申訴反映。

　㈤上訴人於113年1月25、26日向雲林縣政府縣長信箱申訴被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經雲林縣政府以113年3月4日府勞動二字第1130018689號函覆經派員前往查察及所提供資料，無具體事證認定被上訴人有拒絕上訴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違反上訴人意願調動之情事；上訴人再於113年4月26日向縣長信箱申訴，經雲林縣政府函轉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處理，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113年4月3日勞職中1字第1131704742A號函覆上訴人就申訴事項派員實施勞動檢查，被上訴人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部分，已依規定處理。

　㈥上訴人於113年9月26日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上訴人修改考績記錄、恢復原職、補償工資差額約500萬元，兩造於113年10月25日進行調解，因雙方無法取得共識，調解不成立。

　㈦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年終考核之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

　㈧上訴人之109年7月22日、111年10月28日、111年11月9日、112年12月14日、113年10月28日訪談紀錄內容如附件二所示。

　㈨上訴人已申請退休獲准，實際離職日期是114年2月18日。

　㈩上訴人請求若有理由，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主張主管獎勵金、效率獎金之計算方法及計算所得數額，並不爭執（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請求無理由）。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

　　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主管獎勵金349萬元、調升薪資差額損失76萬5,960元、效率獎金23萬4,624元、年終獎金、節禮金34萬3,980元，合計483萬4,564元本息，並請求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有無理由？被上訴人抗辯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定。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本文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權行為之情，既經被上訴人否認，依前開說明，上訴人應舉證被上訴人有故意不法侵害其權利，且不法行為與其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方能成立。次按雇主對勞工所為之績效考核，乃雇主人事權，屬管理權之核心事項，其對象事實通常具有專業性，非法院所得取代，否則，不啻由法院代雇主行使人事權，害及雇主人事管理權之行使，除該考核或懲處結果對勞工權益影響至鉅，仍不得有逾越權限或權利濫用等情事，如其判斷或裁量違法、程序有明顯瑕疵，法院非不得予以審查外，法院原則上應承認雇主本於其專業有一定之裁量權限與判斷餘地（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626 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0年至102年度考績評定為乙等，並非其自身表現不佳，而係因其於100年8月間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被上訴人以拖延、忽視等方式回應，變相拒絕其申請，因而刻意對其刁難所致云云，經查：

　⒈按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應於10日前以書面向雇主提出，育嬰留職停薪辦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時任ARO2廠務室專案高級工程師）雖曾於100年7月29日以電子郵件向其主管張如森（時任ARO2廠廠長）表示欲申請育嬰假，經張如森於100年8月5日回覆請其準備留職停薪簽呈及工作交接明細等語，上訴人乃於100年8月9日以「專案業務」之Excel檔案回覆張如森等情（不爭執事項㈡），此部分之事實，可資認定。由上可知，上訴人並未正式提出及填載申請育嬰假之假單，而其主管張如森除前開回覆外，並無其他事項註記，亦無任何駁回其育嬰假申請之意思表示，或退回其申請之相關資料，或任何以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絕其申請之情事；且上訴人於113年1月25、26日向雲林縣政府縣長信箱申訴被上訴人違反勞基法，經該府派員前往查察及依所提供資料，查無具體事證認定被上訴人有拒絕上訴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違法調動之情事，亦經該府函覆在案（不爭執事項㈤），亦堪認定。

　⒉上訴人又主張其有正式提出申請並送事務小組許秀萍，經廠長張如森審核後，送績效組長吳亨千，經營主管壓件，由吳亨千詢問其申請緣由，並請開發組同事陳俊男勸告其調至該部門、撤回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表云云。惟依證人許秀萍（時任ARO2廠事務員）證稱：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需以書面簽呈去送簽，沒有印象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93至194頁）；證人張如森證稱：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需提出簽呈，送我廠長審核，再到上一層經理及人事單位審核，上訴人有提出原審卷第199頁最上面EXCEL檔（檔名：專案業務）即工作交接明細表，但我沒有印象有經手上訴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86至187頁）；證人吳亨千（時任績效組組長）證稱：育嬰留職停薪申請寫個簽呈，經部門主管、課長到廠長、臺北經理室，再往上一級就會送到我這績效組長審核資格，符合再繼續往上送，不符會直接退簽呈，准駁公司都會留底，並未經手上訴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等語（本院卷第181至182頁）；證人陳俊男（時任製程開發組高級工程師）證稱：我不會知道上訴人調任製程開發組後，有無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因我不是他的主管，他也不會跟我聊到，印象上當時的同事或主管沒有人曾經請我跟上訴人溝通工作上或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事等語（本院卷第197至198頁），上開證人均已具結擔保其證詞之真實性，應無甘冒偽證罪風險而為虛偽證述之必要，其等證言自屬可採，可認並無上訴人主張之前開情事。此外，上訴人復未能提出積極事證證明其確有於100年8月間提出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而被上訴人以否准、退回其申請或拖延、忽視等方式變相拒絕其申請，始建議其調動至上下班較為正常之製程開發組乙節，是其此部分之主張，即難憑採。

　⒊次查，上訴人100年至102年之年度考績均為乙等，其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不爭執事項㈦），考核項目包含「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等，其中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又包括工作品質、工作時效、工作執行、工作協調、創新能力、計畫能力，乃考核學識、經驗、能力、工作績效等具體事項，而「考核分數及等級」係由「考勤積分」、「獎懲積分」、「案件處理時效積分」、「工作考核積分」加總而來，適足反應上訴人該年度工作表現或完成工作之貢獻度，屬合理性之評價標準，此參之證人吳亨千證述：適合的單位或職位與學經歷無關，是看在單位上的工作態度及配合度等語（本院卷第183頁），亦可明瞭；又上訴人之年終考核表，其中綜合評語分別記載：「被動、工作品質差、ARO-2廠淘汰人員，觀察中」、「本職學能太差，溝通協調能力不佳，組織能力與工作效率差」、「本職學能不佳、被動、協調性不佳、執行力低落」等語，已具體載明上訴人之工作能力、態度及實際績效等評價。至依證人吳亨千、張如森、許秀萍、陳俊男之證述（本院卷第182、188、194、198頁），均不知悉上訴人100年間職務調動原因及其於100年至102年年度考績乙等之原因，不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再者，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當時主管未妥善處理績效壓力及情緒管理問題，無法配合作假，其提申訴未果，主管刻意刁難，致考績連續2年乙等，其等所作成之年終考核表之工作考核評分及總和評語之妥適度及可信度，尚非無疑等情，自難採信。另被上訴人於100年下半年間，指派上訴人參加「一級主管儲備培訓」等情（不爭執事項㈢），亦不足為推翻其主管所為考績之評定。由上可知，上訴人自100年至102年，因前述工作表現有待精進所致，乃經被上訴人將其自ARO2廠專案高級工程師調至製程開發組製程高級工程師，再改派製程開發組二級主管等職務（不爭執事項㈠），而於其各該年度考績均為乙等，並非因提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遭故意刁難所致，亦非不具任何理由予以考績乙等。

  ⒋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0年至102年之年度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無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各該年度考績，難認有據。

　㈢上訴人又主張其於108年、109年之年度考績評定為乙等，依年終考核表所載，難謂「具體」載明其工作表現非優，且其無法執行業務之理由，係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所致云云，經查：

　⒈上訴人108年、109年之年度績效考核均為乙等，其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項目評分、工作考核積分、考核分數及等級、綜合評語如附件一所示（不爭執事項㈦），其綜合評語分別記載：「工作配合度不佳，對於自身業務漠不關心」、「工作態度不佳」等語，均已載明上訴人於該段時間工作表現不佳之具體情形；至依證人吳亨千、張如森、陳俊男之證詞（本院卷第183、189、198頁），均不知悉上訴人前述年度考績乙等之原因，均不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

  ⒉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被評為乙等後，雖有分別於108年12月29日、110年1月26日向被上訴人副總簡維庚以電子郵件提出申訴反映（不爭執事項㈣）；然被上訴人亦有於109年7月22日、111年10月28日、111年11月9日、112年12月14日、113年10月28日派員與上訴人訪談，其訪談紀錄內容如附件二所示（不爭執事項㈧）；且依109年7月22日訪談紀錄，上訴人亦自承尚在熟悉新工作、非安衛專業需時間學習、接受調整至保一課及不適用則回三廠並降級任用，上訴人對職務調整並無異議，難認並未處理其申訴反映之情形。

　⒊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8年、109年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無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各該年度考績，難認有據。

　㈣上訴人另主張：因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被上訴人遂將其113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有違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規定云云，經查：

　⒈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上訴人113年年終考核表可知，其上已明確記載「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工作考核」之分數及加總分數、核定分數，除最終考核分數未達於甲等之分數外，亦有具體記載「2024年8月定檢後之工程物料，經主管多次跟催仍未辦理繳庫作業，物料放置現場任其生銹損毀，工作態度消極」之情事（不爭執事項㈦），已具體指陳上訴人之工作表現有非優之情。且被上訴人既明確指陳於「2024年8月」定檢後之原物料即有未辦理繳庫作業之情，與上訴人所稱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乙事顯然無關。

　⒉再參以被上訴人於113年10月28日對上訴人之約談紀錄表記載：「1.工程案件（5H21NN01)第02次追加減於2024/06/05遭機電審核組審核退件後，主管已指導需彙整資料內容，以利提供機電審核組審核確認，但經辦未積極處理，已遭OA多次催辦，至今仍未修正追加減再送審。2.本年度定檢後剩餘閘閥暫放於燃燒塔旁甲種圍籬內，但未進行覆蓋帆布保護餘料及辦理繳庫作業，後續因陳員請假，未交接代理人協助進行覆蓋等作業，經處長及課長現場巡查，要求改善，才由同仁協助覆蓋帆布保護物料。3.於10/08約談紀錄已告知定檢餘料閘閥（共有18PC，總價值460,545元）應速繳庫，避免物料露天存放發生鏽蝕，主管跟催後，但仍未有繳庫作業，物料已有發生輕微銹蝕狀况，恐影響物料品質，請加速辦理相關作業。」等內容（不爭執事項㈧），亦有明確指出上訴人未完成之特定事項，被上訴人上揭均屬對於工作內容之督導，並非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所稱「不利於勞工之行為」。

　⒊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是指勞資爭議案件尚未結束前，雇主不能給予勞工不利對待，本件兩造在雲林縣政府進行之勞資爭議調解，已於113年10月25日就已經結束，113年考績係於113年底才對員工整年度的表現為考核，因此並無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之規定。

　⒋依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13年之年度考績給予乙等，係基於上訴人該年度之工作表現，非因不滿上訴人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是就被上訴人考績之判斷或裁量並無恣意濫用或違法、程序明顯瑕疵之情事，上訴人請求重新核定該年度考績，難認有據。

　㈤綜上，人事考評既為管理權行使之必要手段，為人事管理制度之核心，亦即專屬企業主對員工所為之考核，即非法院所得以取代考核，被上訴人既已依其各項考核指標項目斟酌評定分數，上訴人各該年度之考績被評定為乙等係因其工作表現，而非被上訴人基於不當之動機或目的所為，並無恣意濫用或違法之情事，自難認構成「侵權行為」，上訴人就考核評分妥當性之部分，應依循被上訴人組織内部之申訴制度為處理，本院應尊重被上訴人之人事管理核心事項之判斷，尚無從介入審查其考核評分之妥當性，亦難以逕自作成應為特定考績之意思表示。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拖延或忽視其於108年8月間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故意刁難，遂對其108年、109年之考績評定乙等，又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致其無法執行業務，經被上訴人將其100年至102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另因其於113年9月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被上訴人遂將其113年之考績評定為乙等，構成不法侵權行為，致其工作權及財產權受損，受有調職、降職及薪資減少等損害云云，均屬無據。故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自屬無據。

　㈥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負侵權行為責任云云，既屬無據，其所為時效抗辯有無理由，亦毋庸論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對上訴人100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年終績效考核評定為乙等，難謂有違法或侵權行為可言。從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3萬4,564元，及自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應回復上訴人100年至102年、108年、109年、113年之考績紀錄為甲等，即屬無據，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張家瑛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件一：



年度 任職單位 定期工作評核之平均分數 工作考核項目評分      工作考核積分  考核分數及等級    綜合評語    工作品質 工作時效 工作執行 工作協調 創新能力 計畫能力 初核 覆核 初核  覆核              分數 等級 分數 等級  100 化工一部製程開發組 58 10 11 10 10 6 6 53  73 乙 73 乙 被動、工作品質差、ARO-2廠淘汰人員，觀察中 101 化工一部製程開發組 57 9 9 9 9 7 7 50 50 70 乙 70 乙 本職學能太差，溝通協調能力不佳，組織能力與工作效率差 102 化工一部製程開發組 53 11 10 9 9 6 5 50 50 70 乙 70 乙 本職學能不佳、被動、協調性不佳、執行力低落 108 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廠務室 58 10 10 9 8 5 5 47 47 67 乙 67 乙 工作配合度不佳，對於自身業務漠不關心 109 化工一部芳香烴三廠廠務室 63 8 10 10 9 6 6 49 49 69 乙 69 乙 工作態度不佳 113 化工一部保養處保養二課 58 9 9 10 10 7 7 52  72 乙   2024年8月定檢後之工程物料，經主管多次跟催仍未辦理繳庫作業，物料放置現場任其生銹損毀，工作態度消極。 



附件二：



訪談日期 內容 卷證出處 109年7月22日 評核年月：2020年7月 ⒈本次只要針對你的工作狀況進行訪談，以上告知是否清楚？ 　上訴人：清楚。 ⒉你於2019年3月，由經理室調至AR03廠擔任節能節水專案工作，因業務執行力不佳，年底考績被評為乙等，徵結點為何？ 　上訴人：我在經理室主要業務為製程改善與AI應用，2019年3月份調任尚在熟悉新工作中，但4/7製程氣爆使全廠停車，節能節水專案工作無法執行，以致主管認為我工作無績效。 ⒊2019.9/1廠安排你到安衛組擔任工安管理工作，工作接任至今10個多月，你尚想離開三廠，請說明想離開的原因？ 　上訴人：主要原因有：⑴我非安衛專業，須要給我學習時間，一來就要直接到位，當然會有不及之處。⑵李廠長管理方式過於強勢，感覺對我有成見。⑶三廠比其他廠都還要大很多，績效不是短時間可以看到的，要有時間累積才顯現的出來。 ⒋你在三廠二任職務表現評核不高，目前本部主管擬於8/1起，安排你到保養處保一課擔任工管工程師，此項調整非屬人事調任，你接受8/1調整到保一課嗎？ 　上訴人：我接受本部主管8/1安排我到保一課擔任工程工程師工作。 ⒌再次向你告知：預定安排你到保一課三個月，若此期間，你的表現無法符合保一課要求，致該單位主管認為你不適用，則會再調整你回ARO3廠，並給予降級任用，且回ARO3廠到那一個單位任職，屆時由廠內主管再商議，你是否有異議？ 　上訴人：我會全力以赴，使該單位主管認同我，如該單位主管不認同我，調回ARO3廠後把我降級任用與職務工作調整，我都無異議。 ⒍你有沒有其他工作上要反應或建議事項？ 　上訴人：沒有。 原審卷第67頁 111年10月28日 ㈠約談內容 ⒈主管：近期工作狀況如何，是否還習慣？　 　上訴人：因機械修復非本人專業，要很快速的上手很不容易，有問題也不知道要請教誰，工作常會因為這因素延宕，造成作業困擾。 ⒉主管：目前擔任機械修復工程師的職務，對於工程組的作業內容是否有熟悉？ 　上訴人：目前擔任機械修復工程師也有辦理相關工程案，對於相關程序也理解，實際上未擔任此職務，無法了解全貌。 ㈡處理結果： ⒈日後若有工作上的問題，可找主管或課長，應可提供相關的協助或指派人員幫忙。 ⒉後續將配合人事調整，調任至工程組。 原審卷第68頁 111年11月9日 ㈠約談內容 ⒈職來這工作是因為公司薪資高制度好，且與所學相符比較能上手，但目前狀況與當初已不同，導致心態有所改變。 ⒉目前工作有些不熟，隨督導人員不同，作業有些被動應付，無法做到自我期許，考績考核升等及調薪就沒希望。 ⒊現在只是期望公司運作平順，異常少一點，能做到25年辦理退休。 ⒋之前是因心境不好，時常會找人發發牢騷，造成主管困擾深感抱歉。 ㈡處理結果任何問題皆要逐層向上反應，身為資深員工已知此規定，又明知故犯，在此口頭警告，不可再犯。 原審卷第69頁 112年12月14日 ㈠約談內容 ⒈2000年入職後在AR0-2廠，之前有申請育嬰假以方便照顧小孩，台北主管不同意，勸本人不要申請，不知是否因此而影響後來考績異常。 ⒉之前在製程開發組，時任主管為陳志銘副總，第一年本人工作績效不佳，考績乙等尚可接受，但後續有新進人員進來，再連續2年考績被打乙等就不合理、不能接受、且新人有陸續離職的情形，故不知是主管的問題還是本人的問題。 ⒊2012年越鋼徵人，即有機會調任越鋼，2015年時越鋼陳建華主管有寫簽呈給我看，表示即將送出簽呈，當時有報名越鋼應該都會收，惟不知後來為何沒消沒息。 ⒋本人是讀化工的，後來被調任保養單位，在勞基法上應該是不合理的。在ARO-3廠時因節水節能績效未能顯現，考績被李廠長刁難，當時有向副總（時為簡資總）申訴，時任吳協理認為本人與主管相處不佳，故調離AR0-3廠。 ⒌在製程開發組時，智能工廠專案皆本人在推動，也有去過韓國考察，相關報告都本人在撰寫，表現上算是有受到上級主管肯定與認同，惟因主管對本人有成見，考績連續3年異常後，本人萌生離職念頭，後來才由陳俊男高工師協助將本人調任ARO-3廠。 ⒍2019年有向簡副總提出申訴，李源倉廠長對本人提出節水節能的數據不滿意（當時ARO-3廠氣爆，後來又有疫情，ARO-3廠沒有生產，雨水沒有收，所以沒有數據），主管評核分數給本人43分，惟申訴事項後來沒有下文。 ⒎原本在ARO-3廠時李廠長不想用我，欲將本人調離職節水節能專人，故安排本人任工安工作，惟因未具備相關證照故未能調任，故安排本人上課取證，惟取證後仍未能調任，不知原因為何？ ⒏本人對於在公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考績連續乙等、申訴無下文、調任非所學之保養處工作等疑似職務霸凌樣態）除向主管、工會提出申訴外，不排除向縣府勞青處提出訴。 ⒐訴求： ⑴本人讀化工，保養雖能勝任，但非本人專業所在，事事項項要向人取益，在保養處沒有機會升二級主管，想調回製程比較有表現機會，現在製程的主管很多是本人帶出來的，現在智能工廠的很多人升了二級主管也都是我帶出來的。 ⑵在公司主要是為了一份穩定的主作、領薪水養家，想要從事智能工廠相關工作，並且至少要晉升二級主管。 ㈡處理結果 ⒈育嬰假應為「育嬰停薪留職」之誤，育嬰停薪留職有其申請條件及應備證件，詢陳員是否依規定提出，陳員答有，惟當時提供資料正本，未留存影本，詳情可詢問當時人事主管吳亨千副總。 ⒉育嬰停薪留職、考績異常及降職位、職等級等，已成過往，勉勵陳員應向前看，在工作上力求表現，爭取主管認同。 ⒊公司對職務、部門之調任，皆符合勞基法10-1條調動五原則，如有異議應適時提出。 ⒋晉升二級主管需符合相關條件，陳員應提出專業與工作表現，爭取主管認同。 ⒌若陳員有意願調任台塑新智能，總經理室願意協助推薦，惟能否成功調任，需經台塑新智能相關主管面談後決定。 原審卷第75至77頁 113年10月28日 ㈠約談內容 ⒈工程案件(5H21NN01)第02次追加減於2024/06/05遭機電審核組審核退件後，主管已指導需彙整資料內容，以利提供機電審核組審核確認，但經辦未積極處理，已遭OA多次催辦，至今仍未修正追加減再送審。 ⒉本年度定檢後剩餘閘閥暫放於燃燒塔旁甲種圍籬內，但未進行覆蓋帆布保護餘料及辦理繳庫作業，後續因陳員請假，未交接代理人協助進行覆蓋等作業，經處長及課長現場巡查，要求改善，才由同仁協助覆蓋帆布保護物料。 ⒊於10/08約談紀錄已告知定檢餘料閘閥（共有18PC，總價值460,545元）應速繳庫，避免物料露天存放發生銹蝕，主管跟催後，但仍未有繳庫作業，物料已有發生輕微銹蝕狀況，恐影響物料品質，請加速辦理相關作業。 ⒋以上作業於10/08約談紀錄均已告知，但陳拒絕簽認，目前上述異常仍未有任何改善進度，陳員做事態度被動，效率差，本月績效60分。 原審卷第203頁 





